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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东正2014年春季艺术品拍卖会
BEIJING DONGZHENG SPRING AUCTIONS 2014

预  展  时  间：2014年5月16日至5月17日 10:00-19:00

拍  卖  时  间：2014年5月18日

预展及拍卖地点：北京嘉里大酒店  二层大宴会厅

拍  卖  场  次：怀抱古今—中国书画专场 2014年5月18日 星期日 10:00

 真如妙谛—佛教艺术品专场 2014年5月18日 星期日 13:00

 中国古董珍玩专场 Part.Ⅰ(Lot.501-550) 2014年5月18日 星期日 14:00

 皇家长物—宫廷艺术专场 2014年5月18日 星期日 14:30

 中国古董珍玩专场 Part.Ⅱ(Lot.596-742) 2014年5月18日 星期日 15:00

 小有洞天—重要鼻烟壶专场 2014年5月18日 星期日 16:00

Preview: 10:00-19:00  16 - 17 May. 2014

Auction: 18 May. 2014

Address: The Kerry Centre Hotel Beijing ( The Second Floor Ballroom )

Sessions: The Essence of Ancient and Modern Fine Chinese Paintings and Calligraphy 10:00 Sunday 18 May. 2014

 Truth of Wisdom - Buddhist art 13:00 Sunday 18 May. 2014

 Fine Chinese Ceramics And Works Of Art(Lot.501-550) 14:00 Sunday 18 May. 2014 

 Imperial Chinese Art 14:30 Sunday 18 May. 2014 

 Fine Chinese Ceramics And Works Of Art(Lot.596-742) 15:00 Sunday 18 May. 2014

 The Important Chinese Snuff Bottle Collection 16:00 Sunday 18 May.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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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公司及直属办事处)
北京东正拍卖有限公司

北京市朝阳区东三环北路甲19号嘉盛中心1708
电话：65935768
传真：65936557
邮编：100020
E-mail：service@dongzhengpm.com     

   
上海办事处

联系人：张正宇
上海市闵行区金江路528号虹桥古玩城C130大丰堂
电话：021-52342169      
   
台湾办事处

联系人：黄士铭
移动电话：886-929681196或86-13810058637
E-mail：huangart@hotmail.com
台北地址：台北市新生南路一段161巷43号2楼
电话：886-2-27005751
 
日本大阪办事处

常驻连络者：陈华毅
住所： 590-0132大阪府堺市南区原山台5丁1-21-208
TEL/FAX：072-249-7625
携带电话：090-3124-1126
メールアドレス：chenhuayi2004@hotmail.com 

日本东京办事处

常驻连络者：阴玉慧
住所： 272-0033千葉県市川市市川南1-1-1 1613号室
TEL/FAX：047-326-6757
携带电话：080-6635-5165
メールアドレス：cccyyc@hotmail.com 

上海
上海瞿氏艺术品有限公司

地址：上海市闵行区金江路528号虹桥古玩城三层C130大丰堂

电话：021-54337660
   
台北
上榕古美术

地址：台北市仁爱路三段24巷3-11号1楼
电话：886-2-23259801
传真：886-2-2325-9858
  
扫叶山房

地址：台北市仁爱路三段24巷6号1楼
电话：886-2-27012081
传真：886-2-23257399      

   
高雄
联合古文物

地址：高雄市三民区十全二路67号2楼
电话：886-7-3219888
传真：886-7-3163915
   
香港
永宝斋

地址：香港荷李活道76-78

电话：852-25488702
传真：852-25598568      

 
凌琅阁

地址：香港荷李活道197号
电话：852-28512383
传真：852-27740928
   
江苏
扬州文物公司

地址：扬州市盐阜西路1号
移动电话：13806035978
电话：0514-87318439
  
金沙阁

地址：苏州市定慧寺巷126号
电话：0512-65233168
   
浙江
杭州涤园

地址：杭州市文三西路569号康新花园B座1803
电话：0571-85029711

仁隆古玩

地址：慈溪市阳明山庄英雄路1号楼
电话：0574-63890201
  
大壮博古斋

地址：宁波市天胜花鸟市场3号门旁边C13号
传真：0574-87179168
   
江西
枫溪堂

地址：南昌市榕门路218号5栋东单元212室
电话：0791-6708660
传真：0791-6708663
   
辽宁
辽宁福比德文化艺术品有限公司

地址：沈阳市沈河区团结路7-1号（1-13-4）
电话：024-22595733
传真：024-22595308
   
广东
深圳古玩城卓玉馆

地址：深圳市罗湖区深南东路新秀路口深圳古玩城
传真：0755-25668886     

  
旗峰山艺术博物馆

地址：东莞市东城区东城中路32号
电话：0769-23365220
传真：0769-23365220
   
福建
谦记古美术馆

地址：厦门市湖滨中路100号白鹭洲东公园C幢
电话：0592-2209995
传真：0592-5320009
  
唐颂古玩城

地址：厦门市斗西路209号
电话：0592-2971333

图录预订及业务合作
CATALOG BOOKING AND BUSINESS COOPERATION

2014年5月18日 星期日 14:30

Imperial Chinese Art
14:30 Sunday 18 May 2014

媒体合作：

皇家长物—宫廷艺术专场



“生瓷国而不解言瓷”、“居瓷国而不通瓷学”

“则吾党（朋辈）之耻也”
-《陶雅》《说瓷》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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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雍正 御窑天蓝釉蒜头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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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 山中商会 1934年5月展览图录



551（京都百年秘藏—清雍正、乾隆御窑纯色瓷花瓶专题之一）

清乾隆 官窑仿哥釉杏圆贯耳瓶

款识：大清乾隆年製

来源：原为北京恭王府或庆王府陈设（传）

民国初年为日本山中商会购得或代为出售

20世纪30年代为日本重要财团家族购藏，收藏至今

说明：瓶为方器，直口，长颈，鼓腹，腹心突起杏圆，两侧设贯耳，通体施仿

哥窑纯色釉。此式贯耳方壶摹自宋代官窑样式，始自雍正，盛于乾隆，

属仿古之佳器，彰显了雍、乾二帝钟情于哥窑的文人性情。其瓶式端

庄敦实，古朴典雅，釉汁厚润，开片自然，于穆穆之中透出高贵雄浑

之气。此瓶更是历数百年风霜而精光未泯，自有赵宋纯色釉之品格。

哥釉一色古雅，为宋器之精粹，备受弘历喜爱。在《清高宗御製诗集》中乾隆

皇帝对历代陶瓷赞咏诗共一百九十九首，其中赞咏哥窑为二十首。诗文之中流

露出其对哥窑独特之珍爱。如《咏哥窑周素尊》“古质天然朴不华”（《御

製诗四集》卷之五十），《咏哥窑葵花碗》“哥窑百圾破，铁足独称珍。”

（《御製诗四集》卷之四十二）。

本品为清宫陈设花器，可由北京故宫博物院藏《雍亲王题书堂深居图十二屏》

之“倚榻观雀”图窥知。图中美人坐榻床上，身后即摆置一官釉或哥釉贯耳

瓶，上插翠枝妍花，其状甚茂，器底以镂空木座套之。其瓶花之态恰合文人一

贯之雅致要求。正如袁宏道在《瓶史·瓶花之宜》中所云：“大率插花，须要

花与瓶称，花高于瓶四五寸则可，如瓶高二尺，肚大下实者，花出瓶口二尺

六七寸，须折斜冗花枝，铺撒左右，覆瓶两旁之半则雅。”雍乾二帝深谙花

道，钟情至深，让宋明文人雅致的花事一直在宫里流传，处处为范，由此贯耳

瓶可证之一二也。

参阅：《清代瓷器赏鉴》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2005年1月 Lot.183 P146

A FINE GE-TYPE VASE, MARK AND PERIOD OF QIANLONG
Qianlong period, Qing Dynasty
H 31 cm 

RMB 400,000-600,000

家族收藏
旧标签

是次拍品及原包装盒图 宋 官窑贯耳瓶

（东京国立美术馆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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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2（京都百年秘藏—清雍正、乾隆御窑纯色瓷花瓶专题之二）

清乾隆 官窑茶叶末釉杏圆贯耳瓶

款识：大清乾隆年製

来源：原为北京恭王府或庆王府陈设（传）

民国初年为日本山中商会购得或代为出售

20世纪30年代为日本重要财团家族购藏，收藏至今

说明：瓶为方器，直口，长颈，鼓腹，腹心突起杏圆，两侧设贯耳，通体施茶叶末纯

色釉。器身光素无雕饰，色泽苍雅静穆，富有天然韵致，尤显温婉尔雅、风韵

隽永。底足圆润而饰黑褐之色，以摹铁足效果，观之古意盎然，犹可辨赵宋遗

韵。底款阴刻篆书“大清乾隆年製”，篆法精妙，笔力遒劲。

此式茶叶末釉于雍正之后的清宫档案中称为“厂官釉”，其名得于清代学者蓝

浦记述：“康熙年臧窑，厂器也。为督理官臧应选所造，土埴腻，质莹薄，诸

色兼备。有蛇皮绿、鳝鱼黄、吉翠、黄斑点四种尤佳。”（《景德镇陶录》卷

五）其中“鳝鱼黄”无疑即是茶叶末釉的前身，唐英于《陶成纪事碑》中关于

茶叶末釉记载为“一仿厂官釉，有鳝鱼黄、蛇皮绿、黄斑点三种”，也沿袭了

这一说法，并应用于清宫档案。“厂官釉”当时便视若“秘釉”，御窑厂专烧

仅供皇室使用。清代内务府档案中记载乾隆皇帝曾多次过问厂官釉瓷器烧造的

情况，而乾隆三年六月是档案记载规模最大的一次烧造，器形多达八种，均

是造型颇为古雅的瓶和尊，例如“厂官釉四方双管杏元瓶”、“厂官釉三阳

尊”、“厂官釉放大腰圆天禄尊”等，本品很可能烧造于此时。清代寂园叟

《陶雅》中亦赞： “茶叶末以滋润，鲜明，活泼，三者为贵矣。茶叶末黄杂绿

色。娇娆而不俗。艳於花，美如玉，范为瓶，最养目”。

A FINE TEADUST-GLAZED VASE, MARK AND PERIOD OF QIANLONG
Qianlong period, Qing Dynasty
H 35 cm 

RMB 600,000-800,000

南宋 龙泉窑贯耳瓶

（东京国立美术馆藏）

清雍正 官窑茶叶末釉杏圆贯耳瓶

（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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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 三彩堆塑团花双龙耳传瓶

东京国立美术馆藏—重要文化财

唐
太
宗 

李
世
民
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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宫
博
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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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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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3（京都百年秘藏—清雍正、乾隆御窑纯色瓷花瓶专题之三）

清乾隆 御窑天蓝釉双龙耳瓶

款识：大清乾隆年製

来源：原为北京恭王府或庆王府陈设（传）

民国初年为日本山中商会购得或代为出售

1934年5月出售于东京山中商会展销会中

1939年为日本重要财团家族购藏，收藏至今

说明：瓶盘口，细长颈，溜肩，腹部丰满，至胫处渐收。颈上突起五道弦纹。口沿与

肩之间有两个对称的龙形柄高耸直立，龙头探进瓶口衔住口沿。肩部有八组椭

圆形模印贴花装饰。外底署青花篆体“大清乾隆年製”六字三行款。通体施天

蓝釉，釉色沉穆深杳，宛若广袤深邃之天穹，又如百川可纳之汪洋，真可谓

“天蓝蓝 海天一色”。

康、雍二帝，好古慕雅，至乾隆时，仿古瓷器之盛行旷古未有。所摹名品上至

唐宋，下达朱明，仿古之精后世难及。因摹而后造，因后造而融新，将今之美

釉饰于千年古器之上，堪称天作之合，圣人雅趣。乾隆御窑几乎神功鬼斧，穷

极所能。此珍罕之双龙尊正是慕古融新的竭力之作。瓶式源于唐朝传瓶，端庄

典雅，三彩、邢白皆有巨製，堪称妙品。乾隆朝又赋之以新装，虽品格雍容，

雍乾独有，亦可昭显盛唐气韵。天蓝一色，栽化于宋柴、汝，有“雨过天青”

之说，宋人孝天敬地，文品殊绝，凡事既尽其美，必有其韵，以天青为至尊至

贵之色。至柴、汝之后，绝于世间，后经五百载，未遇盛世，则此色不复出

矣。康熙末年，天蓝复现，乃政治清明、盛世再现之征兆，嘉庆之后，天蓝一

色又罕矣。故而雍、乾两朝，出现唐韵神品——天蓝双龙尊，亦非偶然。

本品来源清晰，传承有序。最早由山中商会购于中国，并展览于1934年“东京

山中商会春季展销会”中，由日本藏家购得后便深藏家中，备受珍爱，秘不示

人，历经近一个世纪从未在公私收藏著录中露面。根据相关文献记录，1934年

东京山中商会展销会”中展销绝大部分瓷器为当时恭王府、庆王府旧藏。山中

商会在日本每年都举行春秋两季的中国艺术品展销会。由于贩卖中国古文物的

巨大成功，庆王府亦委托其售卖府内珍藏，并促成了在1934年声势规模最大的

展销会“东京及大阪山中商会展销会”。

参阅：《故宫博物院展 紫禁城的宫廷艺术图录》西武美术馆 1985年 Lot.51 P119

《故宫博物院藏文物珍品大系-青花釉里红（下）》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2010

年1月 Lot.94

A FINE AND EXTREMELY RARE LAVENDER-BLUE VASE, MARK AND PERIOD OF 
QIANLONG
Qianlong period, Qing Dynasty
H 31.8 cm

  清雍正 天蓝釉双龙耳瓶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家族收藏
旧标签

  清雍正 青花缠枝莲双龙耳瓶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估价待询
ESTIMATE UPON REQU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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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 青玉饕餮纹投壶

（巴黎重要私人收藏）

西周 青铜投壶

（巴黎重要私人收藏）

清雍正 仿哥釉弦纹贯耳瓶

（台北国立故宫博物院藏）



554（京都百年秘藏—清雍正、乾隆御窑纯色瓷花瓶专题之四）

清雍正 御窑仿汝釉弦纹贯耳瓶

款识：大清雍正年製

来源：原为北京恭王府或庆王府陈设（传）

民国初年为日本山中商会购得或代为出售

1934年为日本重要财团家族购藏，收藏至今

说明：瓶为扁方，直口微敞，下腹略鼓，高圈足外撇，颈部两侧饰贯耳。器物口，

颈、腹、足部有突起的弦纹作为装饰，造型典雅端庄，古韵天成。此贯耳瓶造

型是仿商周宫廷青铜器中的娱乐之器——投壶。宋代以后，贯耳瓶的造型被

借鉴到官窑瓷器上，此后一直沿用至清代。此瓶通体施仿汝釉，色泽清雅宜

人，釉层丰腴明润，古朴雅致，釉面光洁莹润，釉水于线条起伏处流淌积聚，

极富玻璃质感，别有韵致。底部正中书青花“大清雍正年製”篆书方章款，

汝窑为宋代五大名窑之首，北宋后期元佑至崇宁年间二十多年为宫廷烧製青瓷

而著称于世，有“汝窑为魁”之说，其烧造时间短，製品较少，故极为稀有珍

贵。宋人周辉《清波杂志》感叹到：“汝窑宫中禁烧，内有玛瑙为釉，唯宫中

捡退方许出卖，近尤难得”。雍正皇帝品味高雅，于宋瓷不事雕琢的素雅之美

甚为钦慕，故命御窑加以仿製。唐英在雍正十三年撰写的《陶成纪事碑》中载

新创仿古采今之各式釉色五十七种，如此件之釉色即为其中所称“仿铜骨鱼子

纹汝釉”。本品精致隽秀，釉色肥润失透，器身简单装饰弦纹，富有天然韵

致，尤显温婉尔雅、风韵隽永。器形大小得宜，古拙而不显呆滞，灵巧而不流

于轻浮，恰与清雅出尘的汝釉宛如天成。本品自然淳厚却不失典雅的文人气

质，置于殿堂之中，流露出浓厚的赵宋遗韵，使人领悟到古人非凡的审美情

趣，无怪乎乾隆帝发出“官汝称名品，新瓶製更嘉”之感叹。

此瓶形製极佳，釉色极俊，陈设于书案可作花道，插入仙灵可托万千之美。抚

触于掌中怡人清心，游荡神情可归自然之门。终令真正的文人脑海中浮现出

“天青青 海天一色，湖水蓝 碧波荡漾”之感，孰忍释之。

此瓶传世罕见，与此大小相若者仅见台北故宫藏“清雍正 仿哥釉弦纹贯耳

瓶”。

参阅：《清康雍乾名瓷》台北国立故宫博物院 1996年2月 Lot.63 P94

A FINE AND EXTREMELY RARE RU-TYPE VASE, MARK AND PERIOD OF 
YONGZHENG
Yongzheng period, Qing Dynasty
H 26.8 cm

RMB 1,000,000-1,500,000

家族收藏
旧标签

山中商会 1934年5月展览图录 山中商会 1934年5月展览图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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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5（京都百年秘藏—清雍正、乾隆御窑纯色瓷花瓶专题之五）

清雍正 御窑天蓝釉蒜头瓶

款识：大清雍正年製

来源：原为北京恭王府或庆王府陈设（传）

民国初年为日本山中商会购得或代为出售

20世纪30年代为日本重要财团家族购藏，收藏至今

说明：瓶口若蒜头，长颈，溜肩，垂圆腹，圈足，通体施天蓝釉，足内书“大清

雍正年製”篆书方款。雍正御窑瓷器素以秀美端庄见长，本品最称俊雅秀

逸。其线条柔美起伏，尽见迤逦之姿，所施天蓝一色，匀净莹亮，静穆古

雅，胎骨细薄坚致，丽质怡人，远视之，宛若佳人玉立，风韵无限。肩

部饰一道凸起弦纹，为修长的造型平添一份韵律之美，饶见匠心独运。

蒜头瓶，因口若蒜头而得名，始于战国晚期，流行于秦汉，有铜製与陶

瓷製之别。蒜头瓶口如蒜头状突起，宋人认为可塞其口，而瓶颈细长便

于握持，瓶腹扁矮可以盛装，故称之为温壶，用作酒器。宋以后为仿古

器式，历代皆有，明、清景德镇窑有青花、五彩、粉彩及单色釉品种。

雍正蒜头瓶样式冠绝古今，气质非凡，虽万历、乾隆不敢并肩，相较于

风韵婀娜的玉壶春瓶，蒜头瓶清减几分女儿之态，多了一抹古朴肃穆

之姿。天蓝釉则为康熙年间景德镇御窑厂创新釉色，其釉色淡雅悦目，

似天青之蓝，可与同一时期创烧的豇豆红釉媲美，将其施于蒜头瓶上自

是釉纯器美，相得益彰。再配以绝妙品相，令人心生怜爱，何忍释之。

与本品相同天蓝釉蒜头瓶传世仅见，目前藏于台北故宫及香港暂得楼各为一件

炉钧釉之品。北京故宫博物院亦有一只青金蓝蒜头瓶。此三者均为暗刻款，唯

本品落青花款识。

参阅：《清代单色釉瓷器》国立故宫博物院 1984年 P41 

《故宫博物院藏文物珍品大系-颜色釉》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2010年1月 

Lot.194 P215

A FINE AND EXTREMELY RARE LAVENDER-BLUE GARLIC-HEAD VASE, MARK 
AND PERIOD OF YONGZHENG
Yongzheng period, Qing Dynasty
H 28 cm

RMB 1,500,000-2,000,000

清雍正 炉均釉蒜头瓶 H 28 cm

（台北国立故宫博物院藏）

清雍正 青金石釉蒜头瓶 H 28 cm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家族收藏
旧标签

清雍正 青花三多果蒜头瓶

（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清雍正 天蓝釉弦纹瓶 

《中国瓷器莊绍绥收藏》P192 Lot.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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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康熙 御窑釉里红夔凤纹摇铃尊

款识：大清康熙年製

说明：唇口微撇，长直颈，圆肩，直腹，圈足。主题纹饰以釉里红绘夔凤纹，一对夔

凤展翅自肩部伸延到底部，各口衔一环，尾羽华丽。底足青花书“大清康熙年

製”楷书款。

康窑官瓷自然流露着古雅之气，在如摇铃尊这种脱去玲珑介于拙、巧之间的器

物上烧造最为成功。其秀美而不流于文弱，看似古拙却不粗糙，如同简衣而行

的贵族，朴素外表却难掩其高贵的气质。其稳重的造型配以古朴的纹饰充分展

露出康熙时御瓷工匠的精心巧思。

康熙夔凤纹摇铃尊是由康熙御窑场创烧，且深得皇帝青睐的御瓷，多见以青花

装饰，亦有罕见的釉里红范例，且色釉品质出众者，世间罕矣。至雍正朝，因

此尊锋芒毕现，霸气外露，缺乏含蓄内敛之韵，遂不复制矣。釉里红以铜着

色，烧制中温度稍有不稳极易造成釉色发乌焦黑或生涩泛青。在康熙年间，釉

里红制器属铮铮有名的贵品。此件摇铃瓶釉里红发色鲜亮明艳，笔触纹饰线条

清晰，充分展现出康熙皇帝威压四海、执掌天下的气势。

相同作品北京故宫博物院收藏一例，见2005年北京出版《故宫博物院藏古陶瓷

资料选萃》卷二，编号28。台北故宫博物院收藏一例，载于1992年台北出版刘

良佑著《中国历代陶瓷鉴赏．5．清官窑及民窑》，72页。上海博物馆收藏一

例，见1987年香港出版《青花釉里红》，图版119号。再一例为南昌总督 H.E. 

King Siao San收藏，曾展出于1908年上海举办中国艺术展览，载于1911 年

伦敦出版A.W. Bahr 著《Old Chinese Porcelain And Works of Art in 

China》，图版LIV。

参阅：《苏州博物馆藏-瓷器》文物出版社 2009年7月 P135

A FINE AND RARE UNDERGLAZE-RED PHOENIX MALLET VASE, MARK AND 
PERIOD OF KANGXI
Kangxi period, Qing Dynasty
H 17.6 cm

RMB 1,600,000-1,800,000

清 康熙皇帝读书像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清 禹之鼎绘 王原祁艺菊图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苏州博物馆藏-瓷器》文物出版社 2009年7月 P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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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康熙 官窑青花绿彩云龙纹碗（一对）

款识：大清康熙年製

说明：青花地绿彩器，先以青花勾勒纹饰的图案及填底色，施透明釉高温烧成，再在

其上用绿彩填色，形成蓝地绿彩的效果。青花地留白填以绿彩龙纹，此样式为

康熙承袭明代宣德、成化风格。绿彩鲜艳明亮，青花墨分五色，浓淡不一。

此对碗侈口，深弧腹，圈足。碗外壁以青花为地，上用绿彩绘双龙赶珠纹，

龙行于天地之间，以十字祥云环绕，云边燃起山形火焰，象征皇权一统天

下，威严而不可小视。碗心绘以青花地绿团龙，龙体弯曲，跳跃欲出，亦显

气势磅礴。足墙外一周蓝彩莲瓣纹。底以青花书“大清康熙年製”六字二行

楷书款。碗型端庄，胎轻体薄，釉彩浓艳，绘工传神，颇具艺术表现力。

御用蓝地绿龙碗为皇室日用器皿，是清代官窑的传统品种。世界各大博物馆均

藏有造型、尺寸及装饰与之相同的作品。成对流传至今，品相殊美，宛如库

出，极为难得。

参阅：《康熙瓷图录》紫禁城出版社 1994年 P300 

A PAIR OF GREEN-ENAMELLED AND UNDERGLAZE-BLUE DARGON BOWLS, 
MARKS AND PERIOD OF KANGXI
Kangxi period, Qing Dynasty
D 10.2 cm

RMB 1,000,000-1,200,000

乾清宫家宴图

清康熙 官窑青花绿彩云龙纹碗

（上海博物馆藏）

是次拍品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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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雍正 官窑青花一束莲纹大盘

款识：大清雍正年製

说明：盘敞口，浅弧壁，圈足，足内书“大清雍正年製”楷书款识。胎质坚质细

腻，施釉丰腴有橘皮质感，釉色为微微泛青，仿永宣青花效果明显。盘心

绘“一束莲”纹饰，莲花、莲蓬、茨菰、红蓼和香蒲以缎带束在一起，故

名。此纹饰为永、宣两位皇帝的挚爱，在当时宫廷中被广泛使用。其纹饰

内在寓意充分展现出皇帝对官场风气廉洁正气的期待。盘内外壁均绘缠枝

四季花卉，纹饰精细，布局疏朗有致，画意古朴。青花发色明艳苍妍，个别

地方着力点染，以模仿永宣青花 “苏麻离青”所形成之“铁锈斑”效果。

莲花纹样是瓷器上的常见纹饰，寓有品德高尚、高洁清廉之意，千百年来广受

人们赞誉，如宋周敦颐《爱莲说》中有赞颂莲花之佳句“出淤泥而不染，濯清

涟而不妖”。莲花作为装饰纹样出现在瓷器上，最早是由于佛教文化在东汉时

期的传入而兴起的。至明永乐、宣德时期，“一束莲”图案成为典型的瓷器装

饰纹样，受到人们的推崇，之后明、清历代官窑均有效仿，且尤以康、雍、乾

为盛。此盘即为雍正御窑摹古佳作，在同类器物中亦为上佳者。

参阅：《中国历代陶瓷选集》鸿禧美术馆 1990年 Lot.77

《天民楼青花瓷特展》鸿禧美术馆 1992年1月 Lot.26 

《故宫博物院藏明初青花瓷-下》紫禁城出版社 2002年8月 Lot.199 P371

A FINE BLUE AND WHITE DISH, MARK AND PERIOD OF YONGZHENG
Yongzheng period, Qing Dynasty
D 34.8 cm

RMB 1,800,000-2,000,000

清雍正 官窑青花一束莲纹大盘

（北京故宫博物院清宫旧藏）

明永乐 官窑青花一束莲纹盘

（香港天民楼藏）

明永乐 官窑青花一束莲纹折沿盘

（鸿禧美术馆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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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雍正 御窑斗彩福寿纹小碟（一对）

款识：大清雍正年製

说明：此对小碟式样优雅，娇巧怡人，一如佳人丽质。胎釉浑然一体，温润如玉，修

胎极为规整。其画意精美绝伦，妍丽无匹。外壁描绘斗彩寿字桃枝，间以青花

卷草纹，画中硕果细叶，疏密有致，以渲染手法绘画果实，淡雅柔丽，成功地

表现出桃果成熟的娇嫩质感。碗内心绘一株寿字纹桃树，其下配以灵芝、瑞

草、洞石，寓意“灵仙祝寿”。诸彩相配，青花恬静淡雅，红彩纯正明艳，填

彩准确，殊得妙韵。底款青花双圈楷书“大清雍正年製”。

纵观有清一代十三帝，胤祯是为最具艺术品味的皇帝，在位虽仅有十三年，却

为后世创造了丰富珍贵的宫廷艺术品。万机之暇，常命内务府造办处依其旨意

製作各类玩物，御窑厂亦如此遥听其命。因此，所製御窑瓷器深受其影响，素

以精巧淡雅清新脱俗著称。此对小碟所绘变形寿字桃纹为明嘉靖所创，原绘于

青花、五彩瓷之上，清代演变成斗彩的品种。雍正时斗彩花卉冠绝一时，由宫

廷画师为之画稿，交与御窑厂画工能手临摹而成，故本品较前代颇饶书卷之

气。一如《匋雅�卷上》评曰“成化彩瓷。吾见亦罕矣。吾以康雍两朝所临仿

者。笔意生动活泼，宜高出乎嘉靖万历之上。”此对雍正斗彩寿字桃枝纹盘为

雍正首创，乾隆之后则广为流行。

参阅：《清代瓷器赏鉴》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2005年1月 Lot.111 P94

A PAIR OF DOUCAI DISHES, MARKS AND PERIOD OF YONGZHENG
Yongzheng period, Qing Dynasty
D 11.4 cm

RMB 600,000-800,000

《清代瓷器赏鉴》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2005年1月 Lot.111 P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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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雍正 胤祯十二行乐图·采菊东篱

南宋 朱绍宗绘 菊丛飞蝶图

560
清雍正 御窑斗彩团菊纹碗

款识：大清雍正年製

说明：碗为广口，深腹圆收，圈足。碗内素白，外壁绘斗彩团菊纹四组，间隔

缀饰卷草纹。圈足内书“大清雍正年製”六字方章青花款识。全碗敷色

妍丽清新，姣美典雅。团菊纹为团花纹中较为珍贵的品种，尤其雍正

皇帝甚爱菊花，举凡雍正一朝宫廷瓷器，以菊为饰者，均颇受珍视。

雍正御瓷于摹古成窑青花、斗彩二类，极得原物之神韵，成就斐然，致使后

者难步后尘，此外雍正时期还在康熙斗彩的基础上创新出斗粉彩品种，使斗

彩瓷器更加柔美华贵。本品即为一例，以成窑斗彩为范，化裁而成。其胎

体轻薄，釉质莹润，轻巧可人，外壁绘团菊花四组，曲婉的瑞草将其分隔，

团菊花繁叶茂，饱满丰富，卷草花卉舒展优雅，主次相映间，匠心彰显而

雅韵顿生，宛如一幅精美的宋人团扇工笔画，使人如闻清香，如沐春风。

此碗设色丰富，花叶勾脉细腻，填彩准确，绘工精湛，诸彩交映出淡雅柔和、

臻于至美的内廷恭造风格。彩瓷设色之难尤甚，浓艳过度流于媚俗，淡薄不足

失却本意，唯独雍正一朝画笔逸丽清新，构图别具一格，将两者巧妙融汇于一

体，雅致脱俗。究其原因，乃源于胤禛高雅的审美，其非常留意宫廷艺术品的

製作，对瓷器纹饰讲究“文、雅、精、细”，设色搭配参考古画，得其精髓，

故能运用自如。正是如此般执着追求，令雍正彩瓷以超群脱俗的形象独步有清

一代，大放异彩。

参阅：《北京文物精粹大系-陶瓷卷（下）》北京出版社 2004年3月 P243

A FINE DOUCAI BOWL, MARK AND PERIOD OF YONGZHENG
Yongzheng period, Qing Dynasty
D 11.8 cm

RMB 1,000,000-1,200,000

清雍正 御窑斗彩团菊纹碗

（国家博物馆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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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 恽寿平绘 金萱草与红抚子图

是次拍品雍正年间之恽氏笔之范图

561
清雍正 御窑粉彩“感恩念母”之花蝶杯

款识：大清雍正年製

说明：碗极精致，属雍窑粉彩殊绝贵品。敞口微侈，深腹圆收，圈足，足内书“大清

雍正年制”青花楷书款识。通体施以粉白釉为地，釉汁白胜霜雪，柔美可爱，

外壁金宣草吐萼含苞，风姿绰约，抚子花屈曲斜袅，各具意态，蝴蝶欲落还

飞，饶添野趣。画笔清秀细腻，设色淡雅逸丽，春色盎然，仿若和风拂面，醉

人心扉，画意可拟徐熙。尤以双蝶，兼工带写，细处妙入毫颠，几欲脱瓷翩飞

而出。抚子花为五瓣单层，花瓣略染胭脂红或柔粉，萱草吐蕊白彩敷染，花瓣

填绘淡雅鹅黄，两者对比鲜明，朵朵粉嫩宜人，极为清雅。雍正一朝宫廷诸项

工艺品中凡有花卉题材，均是工笔写真，形神俱佳，气韵清雅脱俗。此碗所绘

花蝶充分流露出清初花鸟第一圣手恽南田笔意。

萱草又唤忘忧草，南朝梁代任昉《述异记》：“萱草，一名紫萱，又呼曰忘忧

草，吴中书生呼为疗愁花。”《诗经疏》称：“北堂幽暗，可以种萱”。北堂

即代表母亲之意。古时游子远行，先于北堂种萱，以减轻母亲对孩子之思念，

忘却烦忧。唐朝孟郊《游子诗》写道：“萱草生堂阶，游子行天涯；慈母倚堂

门，不见萱草花”。王冕《偶书》“今朝风日好，堂前萱草花。持杯为母寿，

所喜无喧哗”。故此为古时象征母爱之花。抚子又唤石竹，今称其康乃馨，听

其名便得其意。抚子取其怜子之心，亦属慈母之爱。

御碗之花卉一清冽高洁，一甜美娇俏，搭配之宜，倩影绰绰，更为难得两花寓

意暗合，显露雍正皇帝赤子之心，乌鸟之情。此等情意幽深，隐晦温情，将胤

禛冷峻刚毅之下浪漫的文人情怀展现得淋漓尽致。

此种图案之雍正御窑粉彩碗传世者极罕，往往常见蜂蝶牡丹或菊花者。本品独

以萱草抚子而饰，配以墨色凤蝶，秀美珍贵之余，更展一代帝王母子间的脉脉

温情，实属雍正御窑最高工艺及艺术的典范之作。

A FINE AND RARE FAMILLE-ROSE BOWL, MARK AND PERIOD OF YONGZHENG
Yongzheng period, Qing Dynasty
D 8.7 cm 

RMB 1,200,000-1,300,000

此种图案之雍正御窑粉彩碗传世者极罕，往往常见蜂蝶牡丹或菊花者。本品独

以萱草抚子而饰，配以墨色凤蝶，秀美珍贵之余，更展一代帝王母子间的脉脉

温情，实属雍正御窑最高工艺及艺术的典范之作。

A FINE AND RARE FAMILLE-ROSE BOWL, MARK AND PERIOD OF YONGZHENG
Yongzheng period, Qing Dynasty
D 8.7 cm 

写生图

清 郎世宁绘 慈宁燕喜图（局部）

写生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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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宋 李迪绘 红白牡丹图

清 恽寿平绘 牡丹图

562
清雍正 官窑粉彩富贵牡丹纹盘

款识：大清雍正年製

来源：原上海文物店旧藏

说明：盘为广口，浅腹，圈足。通体罩施透明釉，盘心粉彩绘两株牡丹斜倚洞石

袅然而生，灵芝、雏菊相伴。底足书“大清雍正年製”青花楷书款识。

粉彩瓷是在康熙晚期五彩瓷的基础上，受珐琅彩的直接影响而创烧的新品

种，它以绚丽夺目的色彩、温文尔雅的韵味、卓尔不群的格调，融汇出迎合

清代社会习俗的装饰效果，也成为传承至今的艺术瑰宝。本件雍正粉彩盘

胎体细密，质地轻盈，洁白精致，轻重适度。釉面滋润匀净，平滑莹白，

光洁无瑕。盘心以粉彩绘牡丹、太湖石、灵芝纹。太湖石寓意江山稳固或

长寿，牡丹象征富贵与春意盎然，牡丹与太湖石搭配，故有“富贵长寿”

或“国家初定，欣欣向荣”之意。牡丹娇艳，清雅秀美。整件瓷器呈色丰富

多变，色泽明亮柔丽，彩料浓淡自然，粉质感强，画面粉润柔和，突出画面

的阴阳浓淡，富有立体感。画面布局疏密有致，雅致宜人，显得意境悠远

这件雍正粉彩瓷製作工艺成熟，风格俊雅秀丽，亦不失端庄稳重，是一件极珍

的仿恽寿平没骨绘画风格的牡丹御瓷。

参阅：《清代瓷器赏鉴》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2005年1月 Lot.108 P91

A FAMILLE-ROSE DISH, MARK AND PERIOD OF YONGZHENG
Yongzheng period, Qing Dynasty
D 19.4 cm

RMB 800,000-900,000

《清代瓷器赏鉴》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2005年1月 Lot.108 P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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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3
清雍正 御窑黄地粉彩八鹤纹碗（一对）

款识：大清雍正年製

来源：美国Virginia Holben Rogers收藏

说明： 雍窑八鹤碗，敞口微侈，弧壁深腹，底承矮圈足，器底施白釉，双圈内青花

书“大清雍正年製”六字双行楷书款，字体工整清秀，底釉温润如玉，圈

足圆润工致，尽得佳瓷品格。碗内壁黄地光素无纹，外壁以绿彩刻绘祥云

及江崖海水，腹部五彩绘仙鹤为主题纹饰，刻画出一幅琼岛仙台的景象。

此类彩釉套叠工艺创烧于明永乐，兴盛于嘉靖，至雍正时到达极轨。雍正十三

年督陶官唐英撰《陶成纪事》中提到“新试浇黄五彩器皿”，即指此类黄地粉

彩器。《清宫内务府档案》中也有“新试所得……浅黄五彩”的记载。本品正

应为雍正十三年督陶官唐英所监製的五彩新品，其轻巧俊秀，工丽妩媚，纤巧

隽雅，胎质、釉料、绘画、款式无一不精。比例协调，恰到好处，线条之美可

与以纤细秀丽著称的明成化瓷器相提并论。因海水寓意“寿海”，云鹤寓意

“长寿”，此对碗当为雍正皇帝祝寿所製。拍品成对传世，珍贵难得，故宫博

物院藏有雍正黄地粉彩海水云鹤纹碗与拍品相同。

参阅：《故宫博物院藏文物珍品大系-珐琅彩 粉彩》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2009年4月 

Lot.84 P96

A PAIR OF YELLOW-GROUND GREEN-ENAMELLED BOWLS, MARKS AND 
PERIOD OF YONGZHENG 
Yongzheng period, Qing Dynasty
D 14.9 cm

RMB 2,300,000-2,500,000

宋徽宗 赵佶(1082-1135) 御笔瑞鹤图卷（局部）

（辽宁博物馆藏）

清雍正 御窑黄地粉彩八鹤纹碗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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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4
清雍正 御窑霁红釉珐琅彩梅花杯（一对）

款识：大清雍正年制

来源：德国私人收藏 1978年购于慕尼黑Neumeister处

记录：香港苏富比 1998年11月1日 Lot.303

说明：杯呈直口，深腹，圈足，足内书“大清雍正年製”青花方章款。外壁施

霁红釉为地，其上以珐琅彩描绘寒梅幼竹为饰，取“梅竹先春”之意。

画面可见梅树虬枝苍劲，枝头吐萼含英，布局疏朗，气息清新。白梅绘

五瓣单层，花萼以黄料彩敷染，花瓣略染白、绿色珐琅料，朵朵粉嫩宜

人，极为清雅，尽显梅花的劲峭冷香、丰韵傲骨。梅干旁点缀青竹几

许，鲜嫩轻灵，更见融雪春意。本品将素雅高洁的梅、竹二友绘于妍丽

夺目的红釉之上，即先声夺人，引人注目，又用其红釉沉郁华贵的气质

衬托梅、竹之钟灵毓秀，可谓是匠心独具，彰显雍正御瓷之精雅巧思。

雍正时期宫廷使用珐琅彩的瓷器可分为两类，一为色地画珐琅，二为白地画珐

琅。此器属前者。在《清档.画作》中记载：“四月初二日：太监刘玉交珐琅

霁青盅二件、珐琅霁红盅四件（撇口二件，馨口二件）。珐琅霁红有圆光团花

盅二件、珐琅霁红碗（现藏于台北故宫藏品，后文所提“清雍正红地梅竹先春

碗”）二件。传旨：配匣，钦此。于四月初五日，将原交锺碗等十件配做的糊

铈合牌匣四个盛装。首领程国用持去交太监刘玉收。”由上述记录所提及的

“珐琅霁红盅”正是本品。

本品器形参阅原为Grandidien藏品，现藏法国巴黎集美博物馆（Le Musée 

Guimet）的清雍正铜红釉杯；纹饰与色调搭配则可比台北1992年版故宫博物院

编辑《清宫中珐琅彩瓷特展》第13号“清雍正红地梅竹先春碗”，器底有“雍

正年製”双方框款。

本对小杯来源德国私人古董收藏，1978年购于慕尼黑Ncumeistcr处，彩绘细节

略有脱色。

参阅：《华丽彩瓷 乾隆洋彩》故宫博物馆 2008年 P150

 A PAIR OF RED-GLAZED GOURND ENAMELLED WINECUPS, MARKS AND 
PERIOD OF YONGZHENG
Yongzheng period, Qing Dynasty
D 5.7 cm 

RMB 2,300,000-2,600,000

清雍正 胤祯行乐图·围炉观书 《华丽彩瓷 乾隆洋彩》故宫博物馆 2008年 P150

清乾隆 霁红地珐琅彩梅花玉壶春瓶

（怀海堂藏）

清雍正 红地珐琅彩梅花杯

香港苏富比 1998年11月1日 Lot.303

清雍正 红地珐琅彩梅花碗

（台北国立故宫博物院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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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5
清乾隆  御窑青花夔龙纹盖碗尊

款识：大清乾隆年製�

来源：美国私人收藏

说明：尊呈洗口，束颈，折肩，腹下略收，圈足微撇，为雍正官窑新创造型，多施

窑变釉，或仿定白釉，青花亦有之。本品造型秀巧端庄，线条起伏丰富，

外壁以青花描绘，自上而下贯套如意云纹、蕉叶纹、回纹、莲瓣纹作为辅

助纹样。肩、腹部的主题纹饰是对头夔龙纹。其层次丰富，过渡清晰，颈

腹部皆有一道留白弦纹凸起，与瓶口外凸的造型相呼应。其青花绘画运

用点涂技法，突出纹饰的浓淡层次感，以求摹仿宣窑青花的视觉效果。

夔龙纹是一种变形龙纹，流行于商、西周青铜器及玉器上，属高规格

的礼器纹饰。明清两朝，此纹饰走下神坛，成为彰显宫廷御瓷尊贵的

象征。盖碗尊亦属博雅端庄之器，与夔龙纹相和，饶得几分上古铜器

大雅之美，极受好古慕雅的清代帝王喜爱，清代多个朝代均可见此式

瓶烧造。道光二十五年，道光皇帝第五女寿恩固伦公主下嫁应用瓷器

表当中还将此式尊加烧，以满足婚嫁之需，可见其在宫中备受钟情。

此瓶为乾隆时期御窑之佳品，为有清一代烧造同式尊中上佳者。其青花发色浓

翠明艳，器形周正古雅，尺寸较小却见大器雄浑壮阔之气势，尽展乾隆一朝盛

世锋芒。传世品中多见浆胎青花之品，如此品质者若看辰星。

参阅：《故宫藏瓷清青花瓷二》 台北故宫博物院 1968年 封面

《江西藏瓷全集-清代（上）》朝华出版社 2005年1月 P174

A FINE BLUE AND WHITE BOTTLE VASE QIANLONG MARK AND OF THE PERIOD

Qianlong period, Qing Dynasty
H 19.5 cm

RMB 900,000-1,200,000
清乾隆 御窑青花夔龙纹盖碗尊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故宫藏瓷清青花瓷二》

台北故宫博物院 196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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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6
清乾隆 官窑青花竹石芭蕉纹玉壶春瓶

款识：大清乾隆年製

来源：台湾鸿禧美术馆旧藏

展览：《鸿禧集珍-陶瓷图录》高雄市立美术馆 1995.11.15

说明：此器撇口，束颈，垂腹，圈足略外撇。胎质致密细腻，釉水莹润透亮，绘工精

巧，颈部作三周纹饰，由上至下分别为蕉叶、萱草和如意，腹部绘竹石芭蕉，

衬以坡地、花草，宛如园中小景，腹下部作变形莲瓣纹，足墙作回瓣花一周，

器底落“大清乾隆年製”六字三行青花篆书款识。

玉壶春一向作为明清两朝宫廷陈设品，拉胚、绘画都属上乘，其价值往往可以

厚期。清乾隆一朝六十年，是清代封建社会发展的鼎盛时期，瓷器生产取得了

空前的繁荣，青花瓷也达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古铜器考》一书称赞当时的

製瓷业是“有陶以来，未有今日之美备。”製瓷业集我国历朝名窑之大成，製

做了许多精巧无比的瓷器，不仅官窑成就显著，民营窑场也兴旺发达。此时，

景德镇御窑厂规模庞大，在督陶官的管理下，每年烧造各种瓷器都在数十万以

上，送入宫中，烧出的瓷器无论是工艺技巧还是装饰艺术都已达到了炉火纯

青，出神入化的地步。此瓶造型秀美，青花色泽浓艳而有变化，使画面具有层

次感，为乾隆青花御瓷佳品。

A FINE BLUE AND WHITE YUHUCHUN VASE, MARK AND PERIOD OF QIANLONG
Qianlong period, Qing Dynasty
H 28.5 cm

RMB 2,400,000-2,600,000

故宫储秀宫陈设图

故宫漱芳斋内多宝阁陈设图

《鸿禧集珍-陶瓷图录》高雄市立美术馆 1995.11.15

是次拍品来源之参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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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7
清乾隆 官窑青花龙凤纹折沿大盘

说明：龙凤盘尺幅甚伟，折沿，浅弧腹，圈足。通体施釉白中泛青，釉汁莹润

丰腴，有橘皮纹质感。口沿绘饰祥云纹，盘壁为六组缠枝并蒂莲纹，盘

心轻勾双圈，内绘一对戏珠龙凤，空白填以如意卷云，外壁绘福山寿海

纹。此件青花龙凤穿云大盘，整体端庄规整，气势蓬勃，青花发色明亮

清晰，为清代乾隆时期大婚御用之器，所绘龙凤神采昂扬，须发飘摆。

应龙，广额方口，全身弓盘，背部生有蝠翼，卷花尾；花凤，细眼尖

喙，长尾华羽，动静相生，刚柔并济，点染清晰悦目，线条流畅，尽

显乾隆官窑雍容气质。底面平整光润，虽无款识，但绝非官窑恒品。

明清御窑烧製的龙纹瓷器中，相比云龙、夔龙和螭龙，应龙有其特殊含义和象

征。据汉《淮南子·览冥训》载：“女娲补天之后，名声被后世，光晖熏万

物。乘雷车，服应龙，骖青虬，援绝瑞，席萝图，络黄云，前白螭，后奔蛇，

浮游逍遥。”后世续前史传说，不断神化应龙。清康熙时期的《述异记》称：

“虺五百年化为蛟，蛟千年化为龙，龙五百年为角龙，角龙千年方为应龙。”

及此，应龙已具清晰明确的地位，作为龙之长者和长寿的象征，随之固定。应

龙的形象，作为具有独特象征意义的题材和纹样，最早出现于青铜、玉、漆

器、石雕及绘画中。考古发现，应龙出现于瓷器装饰上，应属南宋龙泉窑。明

永宣御窑作为一种创新。清代御窑的应龙纹饰，多为仿古之作，出现于流行製

式的盘类，非常稀见珍贵。此类折沿大盘多见有雍正斗彩器物，青花者殊罕。

参阅：《故宫博物院藏文物珍品大系-五彩 斗彩》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2007年11月 

P236 Lot.217

A LARGE BLUE AND WHITE DRAGON AND PHOENIX DISH
Qianlong period, Qing Dynasty
D 44 cm 

RMB 900,000-1,000,000

参阅：《故宫博物院藏文物珍品大系-五彩 斗彩》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2007年11月 

RMB 900,000-1,000,000

清雍正 斗彩龙凤纹折沿大盘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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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8
清乾隆 御窑窑变釉太白坛

款识：大清乾隆年製

出版：《中国美术展系列5明清の美术》大阪市立美术馆 大阪1980年 Lot.1-208

展览：《中国美术展系列》汉、六朝、隋唐、宋元明清展 大阪市立美术馆 1980年 

说明：坛体态饱满，圆唇，束颈，丰肩鼓腹，腹下渐收。圈足。太白坛因形似李

白江边醉卧的酒坛而得名，属乾隆御瓷之简约造型，注重其线条的优美，

绝大部分施以纯色釉。品种所见有青花和仿汝、冬青、天蓝诸般颜色，

借太白坛得以淋漓尽致的发挥，成为空前绝后之名品。本品通体施窑变

釉，红紫交融之色散布遍体，釉中诸色浑融交错，迷离迤逦，妙不可言。

窑变釉即器物在窑内烧成时，由于含有多种呈色元素，经氧化或还原作用，出

窑后呈现意想不到的釉色效果。因为其出现于偶然，形态特别，只知于窑内焙

烧过程变化而得，故称“窑变”，俗语“窑变无双”，谓其变化莫测独一无

二。本品其釉色斑斓无比，红紫交融于身，纵横变化，灿若晚霞，无有穷尽。

此等虚幻奇诡之景，全赖窑火造就，可谓瑰丽天成，属乾隆御窑窑变釉器物之

佼佼者。

参阅：《故宫博物院藏-清盛世瓷选粹》紫禁城出版社 1994年12月 Lot.75 P229

A FINE AND RARE FLAME-GLAZED JAR, MARK AND PERIOD OF QIANLONG
Qianlong period, Qing Dynasty
H 33 cm 

RMB 2,300,000-2,600,000

《中国美术展系列5明清の美术》

大阪市立美术馆 大阪1980年 Lot.1-208

清雍正 仿均釉太白坛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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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9
清乾隆  官窑仿哥釉穿带琮式瓶

款识：大清乾隆年製

来源：日本私人收藏

说明：琮式瓶系深受历代帝王青睐之瓷器造型，因瓶型仿自古代之玉琮，故名。清宫

中又因形似灯笼，称之“方灯笼”。较为常见者，以八卦装饰器面。此瓶属较

为罕见之品，通体装饰八卦图案以外，另于两面制两个穿带孔，且八卦装饰，

有青铜器蕉叶之特征。近足处亦有穿带孔，通体施乾隆仿哥釉，开片均匀，有

玉质感。收藏者配以旧座，令此物更具古朴华丽、端庄俊秀之美感。

琮式瓶的原型为新石器时代的玉琮。玉琮是一种内圆外方的筒形玉器，为我国

古代的重要礼器之一。据战国《周礼·春宫·大宗伯》记载：“以玉作六器，

以礼天地四方。以苍壁礼天，以黄琮礼地。”一般认为，玉琮与宗教祭祀、财

富权力有关。琮式瓶脱胎于玉琮，承袭了其外方内圆的特点，通过不大的体

积，将中国上古时代以来的世界观包括在其中。纵观历史，最早的瓷质琮式瓶

出现于南宋时期的官窑器和龙泉窑器。清代以后，琮式瓶器身的横线纹装饰渐

渐演变为八卦纹，因此，清后期又将其称为“八卦瓶”。其造型上下对称，古

朴典雅，表现了古人天圆地方的宇宙观。

值得一提的是，此件官窑穿带琮式瓶，在其旧包装之内，有日本上世纪最具权

威之陶瓷鉴定专家久志卓真先生的题跋，称此物为清代仿宋汝或官窑的青瓷官

窑上品，为此件日本旧藏添色不少。

参阅：《故宫博物院藏文物珍品大系-颜色釉》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2010年1月 

Lot.188 P209

《故宫博物院藏文物珍品大系-颜色釉》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2010年1月 

Lot.199 P221

 A GE-TYPE VASE, MARK AND PERIOD OF QIANLONG
Qianlong period, Qing Dynasty
H 29.5 cm

RMB 1,200,000-1,500,000

《故宫博物院藏文物珍品大系-颜色釉》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2010年1月 Lot.188 P209

《故宫博物院藏文物珍品大系-颜色釉》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2010年1月 Lot.199 P221

久
志
卓
真
君
简
介
：

 
 

久
志
卓
真
先
生
为
日
本
上
世
纪
国
宝
级
陶
瓷
器
鉴
赏
家
，
特
别
是
对
中

国
陶
瓷
器
的
研
究
和
认
知
为
世
人
所
赞
，
著
有
多
册
探
究
中
国
陶
瓷
的
书

籍
，
可
称
为
当
代
日
本
研
究
中
国
陶
瓷
的
泰
山
北
斗
，
与
中
国
的
冯
先
铭
先

生
齐
名
。
主
要
著
作
有
： 

1
9
6
3

年
《
骨
董
遍
历
》
、1

9
4
3

年
《
明
初
陶
瓷

图
鉴
》
、1942

年
《
中
国
的
陶
瓷
》
等
。



皇
家
长
物

皇
家
长
物



570
清乾隆  官窑霁红釉荸荠瓶

款识：大清乾隆年製

说明：荸荠瓶因其腹部形似荸荠而得名，古人称其“荸荠凳”或“荸荠扁”。口稍

侈，细长颈，削肩，扁圆腹略显下垂，圈足。通体施霁红釉，底书“大清乾隆

年製”篆书款识。

雍乾之际，御窑厂烧造各式颜色釉之中，技术最为稳定者是霁红和霁蓝。纵观

雍正一朝内务府造办处档案，烧造瓷器条目中关于以上二者的记载占居大半，

尤得雍正皇帝之钟爱。其霁红自康熙后期恢复烧造以来，历经数十年之经验积

累，至乾隆早期唐英榷陶时期更趋成熟，画于乾隆三年左右的《陶冶图册》之

“琢器造坯”一章对此记载尤为突出，坯房前放置各式霁红釉瓷器多达十余

种，可见当时烧造之盛。本品即为同时期唐窑霁红之代表，造型尊贵典雅，曲

线优美怡人，霁红一色宝光内蕴，纯正妍丽，为乾隆霁红水平之典范；釉面密

布细小的棕眼，以求摹仿宣红之橘皮纹。清中期《景德镇陶歌》有云“官古窑

成重霁红，最难全美费良工”。

参阅：《机暇清赏 怀海堂藏清代御窑瓷》香港中文大学 中国文化研究所 文物馆 

2007-2008年 P102

 A SACRIFICIAL-RED GLAZED BOTTLE VASE, MARK AND PERIOD OF QIANLONG
Qianlong period, Qing Dynasty
H 19.4 cm

RMB 900,000-1,000,000

《机暇清赏 怀海堂藏清代御窑瓷》香港中文大学

中国文化研究所 文物馆 2007-2008年 P102

东正2012年春拍 Lot.0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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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1
清嘉庆  御窑粉彩青绿地“吉祥如意”瓶

款识：大清嘉庆年製

记录：香港苏富比 1983年5月12日 Lot.232

香港苏富比 1998年11月2日 Lot.321

说明：此瓶侈口，长颈，扁圆鼓腹，圈足。造型典雅别致，线条起伏优美，颈

部细长，左右贴饰矾红描金如意耳。通体彩绘缠枝莲花，前后腹心着

重绘宝相花一朵，妍亮夺目，突出其围拱之效果，其余花卉枝蔓舒卷

自如，设色淡雅清新，尤其在娇嫩的青绿釉地映衬下更见丽质非凡。

底部施松石绿釉，匀净明亮，书写“大清嘉庆年製”矾红方章篆款。

嘉庆初年乾隆在世时烧造的嘉庆御窑瓷器製作水准与乾隆盛世无二，确有

“乾嘉不分”的感觉。而其中粉彩琢器之精者，甚至超过了乾隆晚期的一

般作品，体现出振作精神的新朝气象。本品镂金错彩，鲜妍夺目，绘画细

腻传神，将缠枝卷叶之动态一展无遗，气韵灵活，莲花绽放娇美，有如工

笔画之写实效果。其釉极莹极润，其色极妍极鲜，绝非后来所能及，观

之几与乾隆粉彩华缛雍容之貌毫无二致，足证其为嘉庆御窑早期作品。

本品来源清晰，近三十年来，每隔十五年才出现于海外拍卖场上，足见藏家珍

爱无比，不忍易主。

参阅：《世界美术大全集-东洋篇9 清》小学馆 1998年4月20日 Lot.152 P287

A FINE AND RARE LIME-GREEN GROUND FAMILLE-ROSE VASE, MARK AND 
PERIOD OF JIAQING
Jiaqing period, Qing Dynasty
H 29 cm 

RMB 3,800,000-4,000,000

清 朗世宁绘 乾隆帝岁朝行乐图（局部）

乾隆帝敲打的磬是用戟挑起来的，下坠双鱼，谐音“吉庆有余”

是次拍品局部图

戟与宝相花相连再配如意耳，谐音“吉祥如意”

清嘉庆 御窑粉彩青绿地“事事如意”盖罐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宝相花之局部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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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2 
清乾隆  白玉雕“宝珠焕彩”纹牌 

款识：乾隆年製 

说明：牌子是明、清两代流行的一种玉坠饰。形状多为矩形、圆形、椭圆形。牌顶上

有孔可以穿戴。多以人物山水、亭台楼阁及花卉纹饰等为主题，纹饰与文字一

般用阳纹雕琢，地子浅而光平，纹饰细腻秀雅。清代玉牌数量较多，形式主要

仿明代，但出现了很多带有吉祥寓意的图案，文字主要以诗文、吉语为主。方

寸间融绘画、书法、雕刻及故事文化于一身。

此玉牌不同于常见民间俗巧之物，不仅取材珍贵，且大气端庄。所用材料润如

羊脂，细腻滋润，洁白无暇。整体器形方正、牌首有一孔，可供穿系。牌两面

皆开框减地，底面极平整。实地阳雕对称夔龙，龙尾卷曲分叉，呈多枝卷草纹

状。中间阳刻“宝珠焕彩”四字。背面同以相对夔龙纹为饰，阴刻“乾隆年

制”四字款识，琢刻精细，刀法老道。益添富贵如意之寓意，更具宫廷典雅之

风采，是清乾隆时期宫廷玉雕牌饰中的精品。

 A FINE CARVED WHITE JADE PENDANT,MARK AND PERIOD OF QIANLONG 
Qianlong period, Qing Dynasty 
L 5 cm 

RMB 400,000-500,000



573 
清中期  白玉雕瓦钮印（一对 ）

款识：兰坡居士 臣瑛棨印

记录：香港苏富比 1992年10月28日 Lot.549 

说明：文史专家朱家溍曾言“天子所佩曰玺，臣下所佩曰

印。无玺书则王言无以达四海，无印章则有司之文移

不能行之于所属。”印章，作为我国特有的历史文化

产物，古代主要用作身份凭证和行驶职权的工具。它

的起源，是由于社会生活的实际需要。早在商周时

代，印章就已经产生。而随着历史发展，印章已成为

一种独特的、融实用性和艺术性为一体的艺术瑰宝。

此对印章以白玉为质，用材玉质洁白剔透，通体温润

细密，雕琢精细，抛光一丝不苟，平滑如镜。此对印

章不论大小，钮型皆完全相同。钮为半圆覆瓦式，印

体呈四方形。印面各阴刻四字，为“臣瑛棨印”“兰

坡居士”，皆为小篆体刻款。依照此印文可知此物为

清代中期大臣瑛棨之私印。

瑛棨，原姓郑，名瑛桂，号兰坡居士，汉军正白旗

人，荫生。出生年与籍贯史书佚缺，道光、咸丰年间

由内务府笔帖式累擢长芦盐运使、河南布政使。历任

河南巡抚、陕西按察使、陜西巡抚。光绪二年起任山

西按察使。瑛棨擅长丹青，又喜收藏，连友人往来的

书信也尽心装裱收藏。瑛棨也是王守仁思想和书法艺

术的热心传播者，曾两次将《客座私祝》墨迹借给别

人临摹刻石。

 A PAIR OF WHITE JADE SEALS 
 Mid Qing Dynasty 
L 6.3 cm 

RMB 800,000-1,000,000





《北京文物精粹大系-玉器卷》

北京出版社 2006年3月 Lot.213

574 
清乾隆  白玉雕渔家乐船形摆件 

说明：此件摆件由整块和阗白玉雕琢而成，质地匀净细腻，卓然超群。良工巧思化作

精湛的工艺，完美的展现在这一件作品之上。其立体圆雕的是一只江南水乡常

见的乌篷船，船帮缚竹撑，悬吊鱼篓。一妇人携童子于仓，躬身摇橹，怡然自

乐。船板之上三人聚首，一人举酒助兴，一人陶然自顾，横笛而奏，余者引吭

高歌，喜不自胜。此五人悠然浮于江上，美酒鲜鲈齐备，船首卧小犬，旁支锚

钩，后有双履，似乎有人畅游于江上。引人神思。

渔家乐题材摆件于清代较为盛行，多有表现百姓充盈富足之生活面貌，亦有赞

颂加官进爵、仙人乘槎之题材，取顺水推舟，一帆风顺之意，将艺术的表达与

现实的愿望完美的结合起来，为不可多得的玉雕珍品。故宫博物院、北京首都

博物馆均藏有类似题材作品。

参阅：《北京文物精粹大系-玉器卷》北京出版社 2006年3月 Lot.213

 A  FINE CARVED WHITE JADE BOAT 
Qianlong period, Qing Dynasty 
L 17.5 cm 

RMB 2,200,000-2,500,000





575 
清乾隆  白玉雕松山童乐纹山子 

 
说明：山子，古人谓之假山，是文人书房中常见之雅设，多以山水画为据，使突兀嶙

峋之画面跃然成体，秀丽于书案之前，使人观之如山，有如神游妙境，其纹常

集山水、草木、茅舍、亭台、楼阁、人物、花卉诸品于一体，构图唯美，意

境深远，时而壮阔雄伟，时而幽僻灵秀。“玉山子”为两宋时期出现之特殊

玉品，《宋史·礼乐志》“宴飨”条云：“（真宗）诏辅臣观粟于后苑御山

子。”记叙真宗皇帝与群臣观赏御廷中之石假山之事，事后君臣造词作诗以资

留念，后玉工受此启发，将整块璞玉精雕细作，使其形如山状，始做“玉山

子”。

清代以降，随着西域逐渐平定，宫廷之中获得了大量稳定的玉料供应，中期以

后，乾隆于治玉方面追寻焕然天成之美，认为玉料以求全求整为上。而意境脱

俗、使用珍贵大块玉材所作的山子，恰恰暗合乾隆帝之心境，因此深受他的喜

爱与大力赞扬，内廷偶得整块珍贵玉材，必先以作山子为优先考虑。此山子造

型高大厚实、玉质通体纯净、打磨光亮细腻、雕刻娴熟、布局清新脱俗，山子

依玉材形状琢雕成耸立山峰状，山石陡峭，凹凸有致，与整体形态配合天衣无

缝、恰到好处。有瑕斑及皮色，通体巧雕亭台楼阁、山崖峭壁、苍松长阶，两

童子步履登阶，古柏苍松，祥云瑞鹿，布局疏朗有致，层次分明，实与明清山

水画境的表现有异曲同工之妙。

参阅：《宫廷之雅·清代仿古及画意玉器特展图录》北京故宫博物院 1997年 Lot.156

 A  FINE CARVED WHITE JADE BOULDER 
Qianlong period, Qing Dynasty 
H 20 cm 

RMB 2,000,000-2,200,000

《宫廷之雅·清代仿古及画意玉器特展图录》

北京故宫博物院 1997年 Lot.156



576 
清初  白玉雕瑞兽衔灵芝纸镇 

说明：神灵动物，自古即为人们所尊崇宝爱，更认其有护卫之功能。古之天子亦认

为，自身有天神庇佑，灵兽拱卫。古代宫殿、寺庙、有所谓「五脊六兽」（正

栋以五兽，垂栋以六兽排列）亦源于此。而玉雕作品自古即多有引用，以求其

神力，作为庇护。十兽之中，角端明福祸，�兽能伏波，貔貅镇山林，獬豸辨忠

奸，辟邪除群凶，麒麟言仁义，符拔趋福吉，天禄启灵聪，天狗伺警戒，神尘

保平安，各有其灵，各主其事。此瑞兽以上等白玉精琢而成，玉质温润细腻，

沁色金黄，包浆厚重。所雕瑞兽呈俯卧状，颈部微抬，双目炯炯有神，似在凝

视远望；弓背卷尾，憨态可掬，侧首回顾，口衔千年灵芝；灵芝饱满，枝叶舒

展。其为圆雕，边缘润滑，形象饱满，精致而颇具古韵。瑞兽镇邪保平安，灵

芝增寿如意，美玉巧雕瑞兽献灵芝，寓意祥瑞。

 A CARVED WHITE JADE MYTHICAL BEAST 
Early Qing Dynasty 
L 9.8 cm 

RMB 1,600,000-1,800,000





577 
清乾隆 白玉雕“耕织图”宫灯（一对） 

说明：宫灯始于东汉，兴于隋唐，至乾隆时期最盛，是宫廷重要的陈设与装饰。各式

宫灯分别悬挂在所有厅、轩、廊、榭、台、亭、室、宫殿、殿门、两廊、回廊

和栏杆等处，若星芒散天，珠光撒海。清代元宵宫廷灯市的繁华，见证了宫廷

宫灯艺术的繁荣。此对宫灯，两端装饰铜活，顶端为铜质镂空缠枝花卉纹。顶

部及底部两面均用铜钉嵌饰十一块白玉板，玉板大小及形状相同，玉质清润通

透，无憾无瑕。因颜色及质地统一，应为同一块玉料切割而成。拼接严丝合

缝，不显突兀。玉板十一块纹饰各不相同，两两相连，用极细密的浅阴线雕琢

《耕织图》。远山近柳，亭榭楼台，袅袅烟波之上，扁舟如梭，阡陌桑田之

中，农耕繁忙。整体构图饱满，颇得文人山水章法，线条利落，成竹在胸。

《耕织图》最早为南宋画家楼俦所作，作品得到了历代帝王的推崇和嘉许。由

于反映了古代农业劳动者耕织的场景和详细的生产过程，因而成为古代重要的

“劝农”方式，天子三推，皇后亲蚕，男耕女织，安居乐业，这是中国古代美

丽的小农经济图景。清康熙二十八年，康熙帝命宫廷画家焦秉贞仿照南宋《耕

织图》刊本绘制《御制耕织全图》。康熙帝亲撰序文并于每图上亲笔题写七言

诗一首，首开清代皇帝亲颁《耕织图》之先河。由于康熙帝的倡导，以后雍

正、乾隆、嘉庆、光绪几代帝王以皇室名义摹绘或修订《耕织图》成为惯例，

以示不忘“衣食之道必始于耕织”。乾隆皇帝也曾为之赋诗：“万寳幸成熟,

登场庆老农, 充盈皆玉粒,堆积若崇墉, 劳力甫田获,慰心稔岁逢, 所欣免债

负,百室乐熙雍。”因此，以耕织图作为纹饰广泛应用于宫廷器皿之上。清人

陈浏《陶雅》称“康熙彩画精妙，官窑人物以耕织图为佳”。而《耕织图》

也是清代宫廷宫灯的常规制式，可见于各大拍卖及私人收藏，2010年于美国

Butterfietts拍卖，一对与本品极为相似之宫灯以逾26万美元成交，可资比较。

参阅：美国伯得富拍卖 2010年12月13日 Lot.5158 鎏金铜嵌玉山水纹座灯一对

  A  PAIR OF WHITE JADE LANTERNS 
Qianlong period, Qing Dynasty 
H 13 cm 

RMB 1,000,000-1,200,000

美国伯得富拍卖 2010年12月13日 Lot.5158

鎏金铜嵌玉山水纹座灯一对 成交价：USD 266,000





578 
清乾隆 白玉雕兽面纹鸠耳活环瓶 

说明：清高宗乾隆认为，古典器物朴素、精纯、高雅、有意涵，他的这种古典主义情

怀，是继承了宋、明以来，文人好古的传统思想。所谓“先王之盛德在于礼

乐；文士之精神存于翰墨；玩礼乐之器可以进德，玩墨迹旧刻可以精艺，居今

之世，可与古人相见”，这种好古的观念，也就带动了模仿古器物的趋势。乾

隆仿古玉的主要摹本是商周青铜器、春秋战国及汉代的玉佩饰。仿青铜作品的

蓝本取自《宣和博古图》、《西清古鉴》、《宁寿鉴古》、《考古图》等图

谱。乾隆帝为了使工匠充分领会其要求，便采取将内府收藏的上述图录交付玉

工为仿製蓝本所用。这些以古彝器为蓝本而製作的玉器，大多数仅仅是传摹形

纹，并不是全部复製。

乾隆时期的玉匠在仿古玉器中根据玉料的形制，灵活改变了旧有的组合关系，

或是加进了一些新创的素材，故有“师古而不泥古”的风气。在仿古玉的纹饰

方面，兽面纹、夔纹是最常用的古典纹饰，然而早期完整且具有意义的结构，

此时已完全解体，成为纯粹装饰用的图案。乾隆帝之所以选择青铜器这类家国

重器进行模仿，除了追慕淳朴古风、修养德行的原因外，他或许还有些对自我

功业的陶醉。因为，这些古器物象征着圣王的时代，如今在其统治的年代里重

现，并且是以三代至汉所无法获取的大块新疆和阗玉料制作，使得玉雕达到了

前所未有的高峰，精美莹润之作比比皆是。此玉瓶即为乾隆时期宫廷陈设用具

之典范，整器以上等和田白玉雕就，用料硕大却毫无绺裂瑕疵，实为难得，非

皇家制玉而不可为。器为敞口，束颈，敛腹，圈足，两侧出双鸠耳，腹部仿青

铜尊器之兽面纹饰。通观此瓶，不但料大，且玉质洁白温润，凝若浓脂，刀工

细腻流畅，造型古朴厚重，琢刻规整，展现了乾隆一朝宫廷制玉的风范。

参阅：《故宫博物院藏品大系-玉器编 10 清》紫禁城出版社 2011年 Lot.36 P63

 A FINE AND BRILLIANT WHITE JADE VASE 
Qianlong period, Qing Dynasty 
H 28.5 cm 

RMB 2,800,000-3,000,000

《故宫博物院藏品大系-玉器编 10 清》

紫禁城出版社 2011年 Lot.36 P63



579 
清中期 白玉雕鹤寿延年纹凤柄壶 

说明：注壶口呈覆斗形，壶柄巧雕作凤鸟形状，短直流。壶身略内收，方足。壶身两

面分别雕琢图案，一面雕绘古树瑞鹿，大树枝叶虬结繁茂，枝干遒劲，沧桑厚

润，叶盖婆娑，纠缠掩映，错落有致，形态自然，意趣横生，形成了极为空灵

的场景。树下刻鹿一只，回首遥望，悠然自得。画面古意盎然，潇洒独立。另

一面绘苍松一株，松针如冠，有仙鹤飞来，鹤鸟展翅，翩翔之姿灵动如生。壶

柄巧作凤形。鹤为仙禽，鹿为瑞兽，凤鸟吉祥，整壶将中国古代寓意美好的特

征景物融于一体，作品构图疏朗有致，层次分明，立体感强，颇具意趣，凤

鸟、鹤、鹿、景致，比例协调，线条优美流畅，雕绘精美，手法细腻，变化多

端，优雅不失大气，端庄不失华贵。

A CARVED WHITE JADE POT WITH HANDLE 
 Mid Qing Dynasty 
L 15.1 cm 

RMB 800,000-900,000



明成祖 朱棣(1360-1424) 永乐皇帝像

现藏于中国台北国立故宫博物院

PORTRAIT OF THE YONGLE EMPEROR

FROM THE COLLECTION OF THE NATIONAL PALACE MUSEUM

TAIWAN, REPUBLIC OF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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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0
明永乐 官窑青花四季花卉海水纹折沿葵口盘

来源：英国伦敦私人收藏

说明：此盘口沿及器壁呈十二瓣菱花式，形如盛开的莲花。撇口宽折沿、唇口凸起、

浅弧壁、广底、圈足，平砂底无釉。通体内外绘青花纹饰。盘内近口沿处为一

圈波涛纹，内壁与外壁均绘十二支折枝花卉，盘心以六朵盛开的四季花卉组成

缠枝花卉图案。所绘花纹匀称分布，藤蔓绵绵，疏朗而饱满，纹饰写实传神，

充分借鉴国画的笔墨意韵，得其法度，勾、勒、点、染诸法，运用皆宜。线条

粗细并用，青料浓淡兼施，呈色极富层次，铁锈斑深入胎骨，从而令画面富具

苍翠欲滴的意趣，透出凝重雄浑之美，一如朱明盛世，清廉为政的治国之道。

永乐一朝为朱明官窑瓷器艺术之典范，开创之功甚伟，集古今之菁华，融中外之

风格，隽品迭出，尤为精绝，其中青花一项，色泽深翠，式样精妙，明代文人品

评甚高，谓之“发古未有之名品”“其价几与宋器埒矣”，备受后世推崇。

目前可查阅的公私收藏著录中，与本品相同者：一件原为英国大维德基金会所

藏，着录于1963年出版的《大维德基金会所藏中国青花釉里红瓷器名品》第三

部分，第A601号，第二件为Rockefeller家族收藏，并于1994年6月6日出现在

佳士得伦敦拍卖会lot110，；第三件出现在1987年12月5日的苏富比伦敦拍卖

会lot144，原为F.Gordon Morrill旧藏。此三件均来自国外显赫收藏家族及机

构，正显示其在收藏家们心中无与伦比的尊贵地位。

参阅：《Blue and White for China Porcelain Treasures from the Percival David 

Foundation》Pierson , Stacey (2004) P22

A FINE AND RARE BLUE AND WHITE FLORAL SCROLL DISH
Yongle period, Ming Dynasty
D 33 cm 

RMB 3,200,000-3,800,000

《Blue and White for China Porcelain Treasures from the Percival David 

Foundation》Pierson , Stacey (2004)

伦敦戴维德基金会藏青花御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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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宣宗 朱瞻基(1398-1435) 宣德皇帝像

现藏于中国台北国立故宫博物院

PORTRAIT OF THE XUANDE EMPEROR

FROM THE COLLECTION OF THE NATIONAL PALACE MUSEUM

TAIWAN, REPUBLIC OF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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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1
明宣德 官窑青花外莲瓣内轮花纹鸡心碗

款识：大明宣德年製

说明：碗撇口，陡壁，高圈足，足内书“大明宣德年製”青花楷书款识。青花为饰，

口沿内侧修金钱锦文一周，外侧镶回纹为边，碗内心饰轮花花卉纹。碗体外壁

近足处以变形莲瓣纹饰，外足墙施回纹。整碗造型古朴大方，釉色淳厚，纹饰

凈雅细腻，尽具宣德青花之美。

宣德年间景德镇御窑厂烧造的青花瓷器以其古朴，典雅的造型，晶莹艳丽的釉

色，多姿多彩的纹饰而闻名于世，与明代其他各朝的青花瓷器相比，其烧製技术

达到了最高峰，成为我国瓷器名品之一，其成就被称颂为“开一代未有之奇”。

成书于清代的《南窑笔记》赞誉宣德青花“宣窑一种，极其精雅古朴，用料有浓

淡，墨势浑然而庄重，青花有渗青，铁皮锈者”。明张应文《清秘藏》论窑器中

亦描述“我朝宣庙窑器，质料细厚，隐隐橘皮纹起，冰裂鳝血纹者，几与官、汝

窑敌。即暗花者、红花者、青花者、皆发古未有，为一代绝品”。

本品属宣德青花瓷器中的典型范例，台湾国立故宫博物院有一与本品极为相似

之例，收录于《明代官窑菁华特展图录》，国立故宫博物院，台北，1998年，

编号157；该博物院藏另一作例，展于《明宣德瓷器特展》，国立故宫博物院，

台北，1980年，编号43。北京艺术博物馆亦有一类相同青花碗，录于《中国陶

瓷全集》，上海，1999-2000年，卷12，图版66。 相类宣德�，例可见 Major 

Lindsay F. Hay 旧藏，于伦敦苏富比1939年6月16日售出，编号103，后为 

Lionel Edwards 收藏，在1945年2月8日再度售于伦敦苏富比，编号85。另一

例出自 George Eumorfopoulos 珍藏，1940年5月29日售于伦敦苏富比，编号

222。

参阅：《苏州博物馆藏-瓷器》文物出版社 2009年7月 P47

A FINE AND RARE BLUE AND WHITE BOWL, MARK AND PERIOD OF XUANDE
Xuande period, Ming Dynasty
D 16 cm

RMB 1,300,000-1,500,000

《苏州博物馆藏-瓷器》文物出版社 2009年7月 P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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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 商喜绘 宣德皇帝游猎图轴

现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

PORTRAIT OF THE XUANDE EMPEROR

FROM THE COLLECTION OF THE NATIONAL PALACE MUSEUM

TAIWAN, REPUBLIC OF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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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2
明宣德 官窑青花四季花卉纹骰子碗

款识：大明宣德年製

来源：英国伦敦Bluett & sons旧藏

说明：碗广口平切，厚胎深腹，圈足。器内素面无纹，器外纹样以青花为饰，口

沿饰弦纹，圈足侧墙绘缠枝卷草，疏朗别致。腹壁通绘缠枝各式花卉，

分别为牡丹、莲花、山茶、菊花、芙蓉等八式妍花，画工精湛细腻，线

条流畅自如，形态妍美怡人。近圈足处绘饰一周变形莲瓣纹，为此式大

碗统一的装饰。口沿双弦线下书“大明宣德年製”六字楷款，其风骨隽

秀，笔意清新，为宣德皇帝御笔为范书写而来。其构图疏朗自然，虚实

相济，无缠枝纹饰常见繁密局促之虞，笔触细腻，虽见工致却不落于媚

弱，在浓淡相抹中独显宣青之豪迈气概，深得水墨神髓。胎釉温润，宝

光内蕴，历数百年而风采依旧，与秾美苍妍之青花相得益彰，是为佳瓷

之品格。明人张应文《清秘藏》赞誉“我朝宣庙窑器，质料细厚，隐隐

橘皮纹起，冰裂鳝血纹者，几与官、汝窑敌。即暗花者、红花者、青花

者，皆发古未有，为一代绝品”。今观此器，前贤评价之高不为虚言。

本品品格之高令人叹为观止，由之可鉴，宣窑青花御瓷独具静穆而

高贵的气质，虽经六百年沧桑变幻，历尽无数人间风霜，依旧风

韵不减，述说着宣宗一朝的工艺之美，传颂着彼时之文艺精神。

本品存世罕见，纹饰与之相同者见有两例，一为香港葛氏天民楼典藏，另一例

见于《世界陶瓷全集》第十四卷页35、36，图25、26所载“明宣德 青花唐草

文钵”，所属不详，而台北故宫博物院典藏“宣德款青花转枝牡丹纹大碗”和

“宣德款青花转枝月季花纹大碗”在画法和布局上与本品极为相似。

参阅：《故宫博物院藏文物珍品大系-青花釉里红（上）》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2010

年1月 Lot.145 P153

A FINE BLUE AND WHITE INTERLOCKING FLOWER BOWL, MARK AND PERIOD 
OF XUANDE
Xuande period, Ming Dynasty
D 27 cm 

RMB 3,600,000-3,800,000

明宣德 官窑青花缠枝花卉纹骰子碗

（北京故宫博物院清宫旧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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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成化 官窑青花矾红五龙宫碗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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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3（京都百年秘藏—明成化官窑青花矾红五龙宫碗专题）

明成化 官窑青花矾红五龙宫碗

来源：日本京都旧藏

说明：碗敞口微侈，弧腹圆收，圈足。口沿饰青花淡描龟背纹，腹部以红彩绘踏浪行

龙，点缀青花“壬”字云。碗心内双蓝圈饰侧首立龙祥云。此碗式为典型宫

廷内府样式，尺寸亦为标准大小。本品原属成化官窑隽品，唯成化有之，后

世康熙皇帝力图仿效，却难及神品万一，雍正尚退避三舍，乾隆直言粗才。

成化矾红五龙宫碗是成化斗彩之前身，其瓷胎、白釉、成型、青料、画工

都达到了登峰造极的水平。雪白细腻的瓷胎反复的凝练，显得轻盈纯洁，

釉汁温润透亮，微闪蜡质光，令人难以抗拒的亲切触感，仿如羊脂美玉，

甜美甘醇。宫碗胎壁轻薄坚质，饱满端庄，无可挑剔。成化特有的“平等

青”钴料，创製出清丽淡雅、烂漫天真的青花面貌，与妍丽浓重的红彩

对比鲜明，相得益彰。蟠龙身体纤长，姿态优雅，区别于永宣龙纹雄浑

磅礴的气势，笔法轻盈流畅，焕发出一种全新的、简洁隽秀、富有动感

的艺术效果。这种极度细腻、温婉微妙的女性艺术气质，仅有成化一朝瓷

器方能真正展现出来，它内秀而安静的态度仿佛深入骨髓，不因器物的造

型和大小，釉彩图案的变幻而改变，亭亭静立于时代的更迭变迁之中。

古人云：“先乎成化而生者，不知有成化之神俊；后乎成化而生者，不能成化

之绝诣；生于成化之朝者，虽文美之可观，而又世有限之。”古人云：“成窑

无大器。”此宫碗实为罕见，成化官窑瓷器可以说是历代瓷器中品质最高、传

世最稀的珍品，历来皆被中外收藏家们奉为至宝。根据前苏富比亚洲区主席朱

汤生先生的研究统计，现存传世的成化瓷，绝大部分藏在北京和台北两个故

宫，而在全球私人手中的藏品也仅有百余件，其珍稀名贵程度堪比宋代汝窑。

参阅：《故宫博物院藏文物珍品大系-青花釉里红（中）》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2010

年1月 Lot.222 P246

A FINE AND RARE IRON-RED-DECORATED BLUE AND WHITE DRAGON BOWL
Chenghua period, Ming Dynasty
D 21.6 cm

估价待询
ESTIMATE UPON REQU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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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4
明弘治 官窑黄地青花栀子花卉纹盘

款识：大明弘治年製

来源：日本藏家旧藏

说明：此盘撇口、弧腹、圈足，造型匀称精美，形态端庄稳重，沉着大气。其胎质坚

致细密，以青花绘主题纹饰，又以鸡油黄釉填补纹饰的空白处。盘心绘折枝栀

子花，其中左右两枝盛放争艳，中间花骨朵昂扬向上，暂且含苞待放，枝蔓上

又饰以三五叶片，造型团簇完整，又疏密得当；盘内中心圆与盘边缘皆以青色

线双钩，内壁绘葡萄、荷花、石榴、柿子四式祥花瑞果，外壁绘缠枝牡丹，间

以花叶装饰，节奏齐整。画法古拙典雅而不失艳丽，青花渲染细腻，黄釉丰腴

厚润，上下二色映衬，更见素雅高贵。盘底施白釉，釉汁厚润略呈虾青色，属

弘治年间典型特征，以青花书“大明弘治年製”楷书款识。

弘治时期瓷器基本延续宣德、成化时期淡雅的风格，且多喜烧製黄地青花瓷器，

同时沿用宣德典製，专以黄釉瓷器作宫廷用品。栀子花，芳香素雅，绿叶白花，

格外清丽可爱，又可入药，深得古代文人所喜爱。南朝梁萧纲《咏栀子花》云：

“素华偏可喜，的的半临池。疑为霜裹叶，复类雪封枝。日斜光隐见，风还影合

离。”宋 朱淑真《水栀子》：“一根曾寄小峰峦，苫葡香清水影寒。玉质自然无

暑意，更宜移就月中看”。明代以后，宫廷诸类工艺品多见栀子花装饰，就瓷器

一项而言，御器厂竭力运用多种方式装饰，除此黄釉青花外，尚见蓝地白花、褐

釉白花等，明代皇帝对其痴爱之深，由此可见一斑。

参阅：《特别展 中国的陶磁》东京国立博物馆 1994年 Lot.270 P190 

A YELLOW-GROUND BLUE AND WHITE DECORATED DISH,MARK AND PERIOD 
OF HONGZHI
Hongzhi period, Ming Dynasty
D 26 cm

RMB 800,000-1,200,000 

日内瓦保尔藏品东京国立美术馆藏品

孝宗 朱祐樘(1488-1505) 弘治皇帝像

现藏于中国台北国立故宫博物院

PORTRAIT OF THE HONGZHI EMPEROR

FROM THE COLLECTION OF THE NATIONAL PALACE MUSEUM

TAIWAN, REPUBLIC OF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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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武宗 朱厚照(1491-1521) 正德皇帝像

现藏于中国台北国立故宫博物院

PORTRAIT OF THE ZHENGDE EMPEROR

FROM THE COLLECTION OF THE NATIONAL PALACE MUSEUM

TAIWAN, REPUBLIC OF CHINA

585
明正德  御窑青花穿莲行龙纹盘

款识：正德年製

说明：正德御窑青花，上承成弘，下启嘉万，典型的正德青花虽不像成化那样柔和淡

雅，亦不同于嘉靖那样明快紫艳，发色偏于沉稳肃穆，别有意趣。此盘敞口弧

壁，造型规整，线条柔美，施釉平整莹润。盘心青花双圈内绘一立龙，口齿龇

张，声势凶猛，内外壁各绘两条行龙穿梭于缠枝莲花间，布局疏密有致，寓意

“江山万代，延绵不绝”，甚是吉祥。整体纹饰描绘笔触细腻，青花发色略呈

灰蓝，正是典型的国产青料“石子青”，所呈色泽与绘画笔触相应和，收到

了良好的艺术效果。盘底施釉清透滋润，青花双圈内书“正德年製”官窑款

识。正德青花龙穿莲盘是最具正德特色的官窑製式，为其时独有，釉面为淡青

色，是正德顶级御窑品质的象征。此盘在同类御窑製品中，属尺寸最伟者。

青花穿花龙纹源自永乐官瓷，以正德朝最为流行，其极具本朝特色。因其寓意

甚得皇家心意，至清代仍为御赏珍品之一。例如雍正六年（1728）御製《古玩

图》中亦列出近似的青花盘。北京故宫博物院收藏一件稍小的例子，载于2000

年香港出版故宫博物院藏文物珍品全集《青花釉里红．中》，图版63号。另有

其它例子收藏于上海博物馆、天民楼、东京茧山龙泉堂、大英博物馆。穿花龙

纹盘应有二款构图，一款如本盘，内壁行龙位于盘心龙纹左右；另一款为行

龙位于盘心龙纹上下，如大英博物馆获赠艾惕思旧藏，载于2001 年伦敦出版

Jessica Harrison-Hall 著《Ming Ceramics in the British Museum》，编号

8-16。

参阅：《天民楼青花瓷特展》鸿禧美术馆 1992年1月 Lot.51 P137

A FINE BLUE AND WHITE DRAGON DISH, MARK AND PERIOD OF ZHENGDE
Zhende period, Ming Dynasty
D 24 cm

RMB 800,000-1,000,000

明正德 御窑青花穿莲行龙纹盘 D 20.2 cm

（香港天民楼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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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神宗 朱翊钧(1563-1620) 万曆皇帝像

现藏于中国台北国立故宫博物院

PORTRAIT OF THE WANLI EMPEROR

FROM THE COLLECTION OF THE NATIONAL PALACE MUSEUM

TAIWAN, REPUBLIC OF CHINA

586
明万曆  官窑青花龙凤纹盖盒

款识：大明万曆年製

来源：日本重要私人收藏

说明：盖盒为圆形折角式，盖顶面稍隆起，器形规整稳重。盒内外通施白釉，釉质匀

净肥润，釉色清透，微微泛青。盒盖以青花绘龙凤纹为主题纹饰，盒身四周边

饰为松、竹、梅纹，上下口沿装饰回字纹。青花发色纯正，明艳清丽，纹饰构

图饱满，繁而不乱，层次清晰，绘工精致，赏心悦目。祥龙矫健有力，双目圆

睁，利齿毕现，鬃扬羽翔，飞凤展姿露容，灵动华美，所谓“翩若惊鸿 矫若游

龙”由此也可窥见些许意趣。

盖盒形成早于唐代，见有邢窑制品，多光素无纹。至宋朝，所制之器，甚美且

工艺追求繁缛，多为文房用品。元人不善书写，所制盖盒，多为盛食之用。明

清盖盒则多为皇帝盖玉玺之用，作盛放印泥之器。以绘龙凤者最具气魄，世间

素有追求，得一以为宝器。万历一朝，内府所出御瓷制样皆是百般奇巧，或玲

珑，或方器，或大缸，往往竭众匠之力尚难为之，更有烧造难成之苦，百中不

得一二之虞，且万历皇帝钟情盒器，圆、方、银锭、方胜，不胜凡举。

参阅：《江西藏瓷全集-明代（下）》朝华出版社 2005年1月 P216

A WELL-PAINTED BLUE AND WHTE BOX MARK AND PERIOD OF WANLI 
Wanli period, Ming Dynasty
D 24.5 cm

RMB 800,000-1,200,000

《江西藏瓷全集-明代（下）》

朝华出版社 2005年1月 P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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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7
明崇祯  青花八仙之“点化曹国舅”笔筒

来源：欧洲私人收藏

说明： 笔筒直壁深腹，口径宽广，近底处削胎一周，平砂底。胎体坚实，釉色柔

和，釉面略泛青，底部无釉处可见白皙瓷胎，细腻柔滑宛若婴儿肌肤。

通体纹饰以青花绘就，发色淡雅清新，画面以松柏、翠竹、祥云、奇石

为背景，主题绘八仙故事中“点化曹国舅”的典故。曹国舅是道教八仙

中地位最尊贵的人物，皇帝尊为国舅爷，但其身入荣华却视钱财为浮

云，乐善好施，散尽家财作道教修行。画中所绘为三仙前往山中度曹国舅

成仙的故事：汉钟离、铁拐李、吕洞宾至曹国舅修道之处，问他：“你

闲居时修养什么。”国舅答：“其他的无所作为，只修道而已。”三仙

问：“道在哪里？”国舅指着天。三仙问：“天又在哪里？”国舅指着

心。钟离笑道：“心即天，天即道，你已经洞悟道之真义了。”于是授他

《还真秘旨》，令他精心修道。不多久，他由汉钟离、吕洞宾引入仙班。

崇祯时期青花笔筒盛名一时。青花画风飘逸，色调淡雅，深受元青花画工影

响，尤其以版画为本绘製的各类人物故事极具代表性。此时器物所绘人物有别

于康熙朝的雄健大气之风，更具细腻婉约之感，呈现出一种别样清新之美，因

而与康窑青花一样受到世人追捧喜爱。本品所绘人物姿态各异，神情生动，更

为可贵之处在于修胎、釉色却毫不懈怠，在王朝末年，战乱之际，能得此精工

之作实属不易。

A FINE BLUE AND WHITE BRUSHPOT
Chongzhen period, Ming Dynasty
H 18.7 cm

RMB 1,200,000-1,300,000

拍品局部图之柳树精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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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a The Three Emperors 1662-1795Regina Krahl》

Royal Academy of Arts (2006年3月1日) Lot.175

588 
清乾隆  寿山石雕包袱纹纸镇 

说明：纸镇即指写字作画时用以压纸的东西，常见的多为长方条形，因故也称作镇尺、压

尺。最初的镇纸是不固定形状的。镇纸的起源是由于古代文人时常会把小型的青铜

器、玉器放在案头上把玩欣赏，因为它们都有一定的分量，所以人们在玩赏的同

时，也会顺手用来压纸或者是压书，久而久之，发展成为一种文房用具——镇纸。

唐杜光庭《录异记·异石》：“会稽进士李眺，偶拾得小石，青黑平正，温滑可

玩，用为书镇。”此纸镇以寿山石製成，取材方正，作盖盒状，製者匠心独运，染

朱红为主色，以石色为包袱结，构思巧妙，令人爱不释手。

包袱纹饰颇为特殊，始烧于清朝康熙年间，其器形一般是在瓶身上饰一包袱巾或者

绶结。此等设计当与宫中风尚有关，是用来包扎名贵物品以作呈献用。“包袱”因

与“包福”谐音，且“绶”与“寿”同音，故寓意幸福吉祥，多喜用之。将包袱式

纹饰于宫中器物之上缘于雍正，后盛于乾隆，乾隆承接其父之爱好，使之更为多样

化。故宫博物院藏有各式以包袱为纹饰的文玩器物。

参阅：《China The Three Emperors 1662-1795Regina Krahl》,Royal Academy of 

Arts (2006年3月1日) Lot.175

 A CARVED SOAPSTONE PAPERWEIGHT 
Qianlong period, Qing Dynasty 
L 6.5 cm 

RMB 300,000-400,000



589 
清中期  银製云龙赶珠纹嵌宝围棋盒（一对）

 
款识：乾隆年製 

说明：围棋，起源于中国，中国古代称为弈，可以说是棋之鼻祖，围棋至今已有4000

多年的历史。据先秦典籍《世本》记载，“尧造围棋，丹朱善之。”围棋流行

于东亚国家，属琴棋书画四艺之一，蕴含着汉民族文化的丰富内涵，是中国文

化与文明的体现。唐代张乔有诗云：“黑白谁能用入玄，千回生死体方圆。空

门说得恒沙劫，应笑终年为一先。”围棋受人喜爱，而盛载之器皿亦有所见，

传之于今日，可窥其体样。此对棋盒以银製成，罐身扁圆，呈鼓形，与盒盖子

母口相接，咬合紧密。整体周身錾刻云龙纹，五龙翻飞，身形矫健，并以松

石、珊瑚、红蓝宝石镶嵌其上，形成红、绿、蓝等多种颜色。整体图案分布对

称，构图疏朗，设色富贵华丽，在金属厚重光泽的衬托下越发鲜明夺目，这也

正是百宝嵌工艺独有的装饰效果。器底以回纹为饰，中心阴刻“乾隆年製”四

字款识。此对围棋盒构思奇巧的设计，精雕细磨的做工，雍容不凡的气度，无

不昭示着乾隆宫廷用器恢弘且肃穆的气度。

 A PAIR OF SILVER BOXES AND COVER 
Mid Qing Dynasty 
D 15 cm 

RMB 800,000-900,000



590 
清乾隆  竹黄松山访友图葵式盖盒 

说明：竹黄作为一门独立的竹雕刻艺术，始于清初而盛于乾、嘉时期。所谓竹黄，即

竹之内皮，浅黄色，色泽光润，类似象牙，又有“文竹”、“贴黄”、“翻

黄”等称。它是以大型的南竹为材料，将新鲜的竹黄片，经过水煮、晾干、压

平等工序，然后贴到各种形状的器物上。现北京故宫博物院就藏有不少这个时

期的贴黄，大多为仿製青铜器、瓷器与玉器的观赏器。《上杭县志实业志》

载：“三吴製竹器悉汗青，取滑腻而已。杭独衷其黄而矫合之，柔之以药，

和之以胶，製成文具、玩具诸小品，质似象牙而素过之；素似黄杨，坚泽又

过之。乾隆十六年翠华南幸。採备方物入贡，乾隆时尚精此技，今已不可得

矣。” 此盖盒为葵口，以子母口相合。通身贴竹簧，色泽光润，清淡幽雅。

盖顶浅浮雕溪山访友图。画面和谐，高山流水、小桥人家皆刻画细致，器型秀

丽，造工规整。盒身立墙满工刻缠枝花卉纹锦地，工艺精製，细致入微。乾隆

时期竹黄工艺空前发达，乾隆朝著名的文人纪晓岚曾赋诗二首，其中一首是：

“本自汗青材，裁为几上器，周旋翰墨间，犹得近文字，若欲贮黄金，籝乃陈留

製”。对当时贴黄的製品大加赞赏。 

A FINE AND RARE BAMBOO-VENEER BOX AND COVER
Qianlong period, Qing Dynasty 
D 23.5 cm 

RMB 900,000-1,000,000





《吉祥-中国美术中的意味》东京国立博物馆

1998年 Lot.218 P253-4

591 
明永乐  剔红花卉纹开光人物故事葵口盖盒

 
款识：大明永乐年製

来源：J.T.Tai & Co.收藏 Lot.230 

说明：“剔红”就是在器物的胎型上，涂上几十层朱色大漆，待干后再雕刻出浮雕的

纹样。 雕漆品种之一，又名“雕红漆”或“红雕漆”。此技法成熟于宋元时

期，发展于明清两代。明黄成《髹饰录·坤集·雕镂第十·剔红》中写道：

“剔红，即雕红漆也。……宋元之製，藏锋清楚，隐起圆滑，纤细精致。” 明

代是剔红工艺的成熟期，尤其是永宣时期的作品，构图平衡和谐，雕工圆润饱

满，尤其是在植物形雕饰中，层次丰富，边角圆润，厚实并富于立体感。盖盒

为圆形，呈葵口式，通体髹朱漆，盖面中部开光，其上压雕图景。岩峦逶迤，

松柳倚立，针鬣分明，其间有亭阁松石，亭中二人相对而坐，促膝交谈，庭院

间随侍有童子一人，手捧托盘而立，意境深幽。通过山石、树木、庭院等景物

将丰富的故事表现在有限的画面上，舒密紧凑有度，显示出匠师极高的立意。

盒外壁素地雕饰缠枝花卉，有牡丹、石榴、莲花、栀子、茶花、菊花等仰俯花

卉纹，姿态娇美。花叶起伏婉转，叶脉刻划纤细自然。盒侧作连枝牡丹，俯仰

转和，似有四时情态，韵律雅致，工艺精湛。盒内及器底均髹黑漆，底部描金

落“大明永乐年製”楷书款。整器构图饱满，华美富丽，物象清晰分明，生气

盎然。刀法利落，起伏细腻，打磨圆润，刻画流畅，此品有条不紊的章法与精

细严谨的工艺，充分显示了明代雕漆的官造水平。

参阅：《故宫开院70周年纪念 北京-故宫博物院名宝展》 东京富士美术馆 1995-96

年 Lot.102 P133

《吉祥-中国美术中的意味》东京国立博物馆 1998年 Lot.218 P253-4

 AN IMPERIAL CARVED CINNABAR LACQUER BOX AND COVER,MARK AND 
PERIOD OF YONGLE 
Yongle period, Ming Dynasty 
D 23.5 cm 

RMB 2,200,000-2,500,000

《故宫开院70周年纪念 北京-故宫博物院名宝展》

东京富士美术馆 1995-96年 Lot.102 P133



592
清乾隆  玛瑙巧雕吉祥如意纹花插

 
出版：《Chinese Jades-Collection of Stanley Charles Nott》 Record Compary 

1941年 P468

说明：此件花插由整块玛瑙巧色雕刻而成，采用深浮雕及透雕的表现手法，工艺极其

精湛，掏膛匀净，所巧雕部分颜色红润，巧妙借助材质自身的天然颜色，雕琢

红白相间的纹饰，极富美感。乾隆时期，举凡工艺绘画均讲求“图必有意，意

必吉祥”，此瓶亦然。瓶身外采用高浮雕手法雕蜻蜓、蝙蝠、灵芝及火棘。瓶

身两只镂雕两只灵芝攀附而上，根壮叶茂，叶冠饱满，有雕一株火棘垂枝于

侧，硕果累累，分外诱人；花插口沿散落蝙蝠、蜻蜓几只，情态生动有趣，圆

转流畅，极富诙谐之趣。整件作品充满典雅秀丽之美，且寓意吉祥，蝙蝠取谐

音“福”；火棘，古人称其为“吉祥果”，结果时缀满枝头，喜庆且有“多

子”之意,灵芝自古便是祥瑞之草，如意、祥瑞正来源于灵芝的造型。将蝙蝠、

火棘和灵芝一起为伍，寓意福寿如意，美好吉祥。体现了华夏民族文明发展进

程中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和向往美好、吉祥之意识情趣。本品将玛瑙之美体现的

淋漓尽致，其巧色浓艳纯正，其质光华内敛，其形温润娇嫩。宝光浮现，红艳

欲滴，无论工艺、技法都堪称上品，为乾隆时期玛瑙艺术之佳品。

A CARNELIAN AGATE LINGZHI-FROM VASE
Qianlong period, Qing Dynasty
H 14 cm

RMB 700,000-800,000

《Chinese Jades-Collection of 

Stanley Charles Nott》 

Record Compary 1941年 P468



593 
清乾隆

 铜胎掐丝珐琅缠枝莲托八宝纹兽耳尊 

 
说明：清代是掐丝珐琅工艺发展的又一高峰。

由于社会的安定与经济的繁荣，皇宫养

心殿设立御用工厂，称为“造办处”。

康熙三十年“造办处”的御用工匠多至

几百人。康熙三十二年，设“作”来製

造各种御用器物。珐琅作也是其中之

一。但这个时期的製作水平较之明朝无

大发展。到了乾隆时期，景泰蓝与雕

漆、金漆镶嵌等行业，得到了空前的发

展。乾隆四年，从广州招来珐琅艺人

梁绍文，邀扬州艺人王世雄进宫製作

珐琅器。这一时期，景泰蓝製品在皇宫

内处处可见。小到床上使用的帐钩，大

到屏风，甚至高与楼齐的佛塔（故宫珍

宝馆乾隆花园内，承德外八庙小布拉宫

内的大殿都有陈设），以及日用品，桌

椅、床榻、酒具、砚、匣、笔架、建筑

装饰、宗教用品等等，无所不备。此瓶

整体以湖蓝色为地，腹身以缠枝莲托八

宝纹为主体，色彩绚丽。肩部出两瑞兽

为耳，纹饰饱满华丽，色彩鲜明亮丽，

製作工艺精湛，保存完好。掐丝勾勒流

畅，填料细致准确饱满，工艺精细，色

彩丰富，诸色明妍，富丽堂皇。

 A CLOISONNE ENAMEL VASE 
Qianlong period, Qing Dynasty 
H 35 cm 

RMB 1,000,000-1,200,000



594 
清乾隆  铜洒金仿汉壶双耳尊

 
款识：宣德年製 

来源：英国私人收藏

展览：1904年 CSM 

说明：铜器之製作与使用，唯中华兴盛最早，其製造历时之长，文化内涵之深，延续

之广，均举世无双。早至青铜时代，铜器便已大量应用。《礼记·礼器》记

载：“三牲鱼腊，四海九州岛之美味，笾豆之荐，四时之和气也，内金，示和

也。”故陈设稳重端庄之精铜重器，实在是在于表率天下，整肃人心，合众之

力，承其德政之意。洒金铜器为明代由苏州工匠创造的一个新品种，是将金和

铜这两种金属融为一体，工艺极其复杂，製作难度大，尤其是製成体量较大的

器物更为不易。此尊瓶体呈扁圆形，长颈，鼓腹，圈足，器表仿汉代铜器的纹

饰，气势非凡呈对称式构图，布局浑厚大方。肩出双耳作兽头状，威严凶猛，

铸造精细生动。通体有片状洒金，点点金片如漫天雪花，分布自然，宝光内

蕴，与铜胎器身的古铜之色相得益彰，颇为巧妙，底款为宣德年製，具有乾隆

宫廷仿古之特征。铜质精良，比例得当，具有鲜明的乾隆朝工艺特色；且金片

层次丰富，质感较强，使整器添以庄严静穆之感，通体气势宏伟，为皇家贵胄

所用，为彼时铜器之佳作。

参阅：《汉堡艺术和工艺美术博物馆之中国艺术珍藏品》汉堡艺术与手工艺博物馆 

2012年 Lot.29 P92

 A GILT-SPLASHED BRONZE VASE,XUANDE MARK,QIANLONG PERIOD 
Qianlong period, Qing Dynasty 
H 37 cm 

RMB 900,000-1,000,000

《汉堡艺术和工艺美术博物馆之中国艺术珍藏品》

汉堡艺术与手工艺博物馆 2012年 Lot.29 P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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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本规则及相关合同的约定履行义务。

第六条 名词解释
本规则各条款内，下列词语具有以下含义：

（一）“拍卖人”指本公司，即北京东正拍卖有限公司；

（二）“委托人”指委托拍卖的自然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本规则中，除非另有说明或根据文义特

殊需要，委托人均包括委托人的代理人；

（三）“竞买人”指参加拍卖人举办的拍卖活动办理了必要登记手续或者虽未办理登记手续但实际参

加竞买的自然人（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法律、法规对拍卖品的买卖

条件或对竞买人的资格有规定的，竞买人应当具备规定的条件或资格。本规则中，除非另有说

明或根据文义特殊需要，竞买人均包括竞买人的代理人；

（四）“买受人”指在拍卖人举办的拍卖活动中以最高应价购得拍卖品的竞买人；

（五）“拍卖品”指委托人委托拍卖人进行拍卖的物品或权利；

（六）“拍卖成交日”指在拍卖人举办的拍卖活动中，拍卖师以落槌或者以其他方式确认某拍卖品达

成交易的日期；

（七）“成交价”指拍卖师落槌决定将拍卖品售予买受人的价格或者以其他方式确认达成交易的价格；

（八）“拍卖收益”指支付委托人的款项净额，该净额为从成交价中扣除佣金和各项费用后的余额；

（九）“购买价款”指买受人因购买拍卖品而应支付的包括成交价、佣金和各项费用在内的价款总额；

（十）“各项费用”指拍卖人对拍卖品进行保险、制作拍卖品图录和其它形式的宣传品、包装、运

输、存储等所收取的费用，以及处理因委托人、买受人拒不履行义务而应当支付的所有款项

（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用、律师费、执行费等）；

（十一）“保留价”指委托人经与拍卖人协商后书面确认的拍卖品的最低售价。

第二章 关于拍卖人

第七条 决定权
拍卖人对下列事宜拥有完全的决定权：

（一）通过拍卖品图录、新闻媒体或其他载体对任何拍卖品作任何内容说明或评价；

（二）在拍卖图录中插图、拍卖品展览及其他形式的展示活动中的安排及所应支付费用的标准；

（三）确定拍卖品的起拍价；

（四）决定拍卖时间、拍卖地点、拍卖条件、拍卖方式等事项；

（五）对委托人及其代理人、竞买人及其代理人的身份以拍卖人认为合理的方式进行核查，决定是否

接受委托拍卖或同意参加竞买，决定是否认可委托人或竞买人之代理人的代理；

（六）在接受委托拍卖后的任何阶段，进一步确定拍卖品是否适合拍卖人拍卖；

（七）拒绝不宜参加拍卖活动的人进入拍卖场所，或在拍卖会现场进行拍照、摄像等活动；

（八）拍卖师有权调整竞价阶梯、拒绝任何竞买，在出现争议时，将拍卖品重新拍卖；

（九）接受委托人授权，同意以特殊付款条件支付购买价款。

第八条 鉴定权
拍卖人认为需要时，可以对拍卖品进行鉴定、评估。鉴定、评估结论与委托拍卖合同载明的拍卖品的

状况不符的，拍卖人有权要求变更或者解除委托拍卖合同。

第九条 著作权
委托人委托拍卖人拍卖，即自动授权拍卖人对拍卖品自行制作照片、图示、图录、其他形式的影像制

品或进行文字说明。拍卖人有权对拍卖品制作照片、图示、图录或其它形式的影像制品，并依法享有

著作权，有权对其加以使用。

第十条 责任免除
拍卖人作为拍卖活动的组织者，不因委托人的违约或侵权行为对买受人承担责任，也不因买受人的违

约或侵权行为对买受人承担责任。

第十一条 拍卖推介
拍卖人在对拍卖品进行展览、出版或发表的图录、文告中，对拍卖品的作者、年代、尺寸、质地、装

裱、来源、真实性、保存情况、估价、评价等方面的口头或书面陈述均属参考性意见，并可于拍卖前

修订，而非拍卖人对拍卖品的真实性、价值、色调、质地、有无缺陷等所作的担保。

第十二条 拍卖记录
拍卖人在进行拍卖过程中制作拍卖笔录，拍卖笔录由拍卖师、记录人签名。

第十三条 保密责任
拍卖人有义务为委托人、竞买人及买受人保守秘密，维护委托人、竞买人、买受人和拍卖人的正当权

益不受损害。

第三章 关于委托人

第十四条 委托拍卖登记
委托拍卖人拍卖时，委托人为自然人的，必须持有身份证、护照等有效身份证件登记，与拍卖人签订

委托拍卖合同；委托人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除持有效注册登记文件外还必须持法定代表人身份证

明及合法的授权委托证明文件进行登记，与拍卖人签订委托拍卖合同。

第十五条 委托人之代理人
代理委托人拍卖，应向拍卖人出具相关委托证明文件。委托人的代理人为自然人的，必须持身份证、

护照等有效身份证件登记；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应凭有效注册登记文件、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或

者合法的授权委托证明文件登记。

第十六条 委托人之保证
委托人就其委托拍卖品向拍卖人及买受人负有如下保证责任：

（一）委托人应当保证对拍卖品拥有完整的所有权或合法的处分权，未在拍卖品上设定任何抵押，对

该拍卖品的拍卖不会侵害任何第三方的合法权益 ( 包括著作权权益 ) ，亦不违反相关法律、

法规的规定。若因委托人违反上述保证或保证失实，造成拍卖品的实际所有权人或声称拥有权

利的任何第三人提出索赔或诉讼，致使拍卖人及／或买受人蒙受损失时，委托人应当赔偿拍卖

人及／或买受人因此所遭受的一切损失，并承担因此而发生的一切费用和支出（包括到不限于

诉讼费、律师费等）。

（二）委托人应当尽其所知，对拍卖品的来源、真伪、品质、品相方面存在的瑕疵等进行全面、详尽

的披露和说明，不存在任何隐瞒、虚构或遗漏之处。拍卖人不承担瑕疵担保责任。若因委托人

未披露拍卖品瑕疵或者披露失实、披露不全，造成买受人及／或其他任何第三方提出索赔或诉

讼，致使拍卖人蒙受损失时，委托人应当赔偿拍卖人及／或买受人因此所遭受的一切损失，并

承担因此而发生的一切费用和支出（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律师费等）。

委托人在委托拍卖合同上签字即视为对上述两款内容做出书面保证／声明和承诺。

第十七条 保留价
所有拍卖品原则上均设有保留价，拍卖人与委托人约定无保留价的除外。保留价数额由委托人提出，

经与拍卖人协商后以书面形式确认。保留价数额一经双方确认，其更改须事先征得对方同意。

拍卖品流拍之后，拍卖人有权以其保留价在该次拍卖会后出售，委托人须向拍卖人支付佣金。在任何

情况下，拍卖人在拍卖品未达保留价不成交时不承担任何责任。

第十八条 交付拍卖品
委托人应在签署委托拍卖合同时或拍卖人指定的日期在拍卖人指定地点将拍卖品交付拍卖人。交付的

拍卖品与委托人之前描述或提供的拍卖品不符的，拍卖人有权拒收、解除合同并有权根据是否已将拍

卖品列入图录或其他宣传品要求委托人参照本规则有关撤拍的规定承担违约责任。

第十九条 拍卖中止
如出现下列情况之一，则拍卖人可以在实际拍卖前的任何时间中止委托拍卖：

（一）拍卖人对拍卖品的归属或真实性、品质等持有异议；

（二）第三人对拍卖品的归属或真实性持有异议且能够提供异议所依据的相关证据材料，并按照拍卖

人规定交付担保金，同时愿意对中止拍卖所引起的法律后果及全部损失承担相应责任；

（三）有证据表明委托人已经违反或将要违反本规则的任何条款；

（四）存在其他合理原因。

中止事由消除后，拍卖人有权自行决定继续拍卖或是最终不予拍卖。拍卖人决定继续拍卖的，无需再

经委托人同意，且委托人应继续履行合同。

第二十条 未上拍
拍卖人和委托人签订委托拍卖合同后、实际拍卖前的任何时间，因任何原因最终决定对委托拍卖品不

予拍卖的，委托拍卖合同自委托人收到拍卖人不予拍卖或领取拍卖品的通知时解除。拍卖人对中止拍

卖及不予拍卖不承担违约责任。委托人应自收到通知之日起七日内自行领取委托拍卖品。

第二十一条 委托人撤拍
委托人在拍卖日前任何时间，向拍卖人发出书面通知说明理由并经拍卖人同意后，可撤回其拍卖品。

但撤回拍卖品时，若拍卖图录或其它宣传品已经开始印刷，则委托人应当支付拍卖人相当于该拍卖品

保留价百分之二十的违约款项。如拍卖图录或其它宣传品尚未印刷，则委托人应当支付拍卖人相当于

该拍卖品保留价百分之十的违约款项。无保留价的，以约定的保险金额为准。因委托人撤回拍卖品而

引起的其它责任均由委托人自行承担，拍卖人不承担责任。

委托人应在拍卖人同意撤拍后七日内付清约定的违约款项并自行领取拍卖品。

第二十二条 自动受保
除委托人另有书面指示外，在签署合同并将拍卖品实际交付拍卖人后，拍卖品将自动受保于拍卖人的

保险，保险金额以双方在委托拍卖合同中确定的保留价为准 ( 无保留价的，以该拍卖品约定的保险金

额为准：调整拍卖保留价的，以该拍卖品原保留价为准 ) 。此保险金额只适用于保险和索赔，并非拍

卖人对该拍卖品价值的保证或担保，也不意味着该拍卖品可售得相同于该保险金额之款项。 

第二十三条 保险期限
如果拍卖成交，保险期限截止拍卖成交日次日起第七日凌晨零点。期满前买受人领取拍卖物品的，则保险

期限提前终止。如果拍卖未成交，则保险期限截止到本公司发出取回拍卖品通知次日起第七日凌晨零点。

第二十四条 保险费
除非委托人与拍卖人另有约定，拍卖成交后，委托人应向拍卖人支付相当于成交价百分之一的保险

费。如果拍卖未能成交，委托人应支付相当于保留价百分之一的保险费。

第二十五条 风险自担
如委托人以书面形式告知拍卖人不需投保其拍卖品，则风险由委托人自行承担，我公司不对拍卖品的

损毁、灭失等风险承担任何责任。

第二十六条 保险免责
因自然磨损、固有瑕疵、内在或潜在缺陷、物质本身变化、自燃、自热、氧化、锈蚀、渗漏、鼠咬、

虫蛀、大气(气候或气温) 变化、湿度或温度转变、正常水位变化或其他渐变原因以及因地震、海啸、

战争、类似战争行为、敌对行为、武装冲突、恐怖活动、谋反、政变、罢工、暴动、民众骚乱及核裂

变、核聚变、核武器、核材料、核辐射以及放射性污染对拍卖品造成的任何毁损、灭失，以及由于任

何原因造成的图书框架或玻璃、囊匣、底垫、支架、装裱、插册、轴头或类似附属物的毁损、灭失，

拍卖人不负赔偿责任。

第二十七条 保险赔偿

凡属因拍卖人为拍卖品所购保险承保范围内的事件或灾害所导致的拍卖品毁损、灭失，应根据保险法

律法规处理。拍卖人在向保险公司进行理赔并获得保险赔偿后，从保险赔款中扣除拍卖各项费用后余

款支付给委托人。

第二十八条 竞买禁止
委托人不得竞买自己委托拍卖人拍卖的拍卖品，也不得委托他人代为竞买。

第二十九条 佣金及费用
除委托人与拍卖人另有约定外，委托人授权拍卖人按成交价百分之十扣除佣金并同时扣除其它各项费

用。委托人同意本公司按照本规则第四十四条规定向买受人收取佣金和其他各项费用。

第三十条 转让义务
拍卖成交且买受人付清全部购买价款后，须委托人配合办理权利转让等必要手续的，委托人应当于买

受人支付购买价款后七日内协助买受人办理拍卖品的权利转让等手续。如果拍卖成交后委托人拒不转

让拍卖品，拍卖人可以要求委托人按照撤拍承担违约责任并承担此次拍卖中买受人和委托人双方应当

支付的佣金及其他各项费用，也可以要求委托人继续履行合同。逾期转让拍卖品期间，委托人向拍卖

人支付成交价每日万分之五的逾期履行合同违约金。

第三十一条 支付拍卖收益
在买受人付清全部购买价款之后且委托人已经履行转让义务的，拍卖人支付委托人拍卖收益。如买受

人按本规则规定自拍卖成交日起七日内向拍卖人付清全部购买价款，则拍卖人应自拍卖成交日起三十

日后以人民币为结算方式将拍卖收益支付委托人。如买受人在拍卖成交日起七日后付清全部购买价

款，委托人在付款之日起七个工作日内办理完毕转让手续的，委托人在转让手续办理完毕七日后领取

拍卖收益，但此日期不得早于拍卖成交日起第三十日。

第三十二条 流拍
如果拍卖品未能成交，委托人应自拍卖结束之日起七日内领取拍卖品，并向拍卖人支付保留价百分之

三的未拍出手续费及其它各项费用。

第三十三条 逾期领取拍卖品
撤拍、未上拍或未成交时，委托人在本规则规定的期限届满时未领取拍卖品的，拍卖品的毁损和灭失

等一切风险及仓储、保管、包装、运输等费用由委托人承担，且需向拍卖人支付保留价每日千分之一

的保管费。如果委托人超过指定期限后三十日内仍未领取拍卖品，拍卖人有权以公开拍卖或其他出售

方式按拍卖人认为合适的条件出售该拍卖品，而且出售价格可以低于保留价。拍卖人有权从出售收益

中扣除委托人应支付的费用及再次拍卖该拍卖品的所有费用，余款由委托人自行领取。出售收益不足

以支付因此产生的全部费用的，委托人需另行支付。

如委托人在上述指定期限内要求拍卖人协助其退回拍卖品并经拍卖人同意，拍卖品自离开拍卖人住所

或指定地点后的一切风险及费用由委托人承担。除非委托人特别指明并预先支付保险费，拍卖人无义

务对拍卖品在离开拍卖人住所或指定地点后予以投保。 如委托人要求拍卖人协助以邮寄、快递或其他

通过第三方的运输方式退回其拍卖品，一旦拍卖人将拍卖品交付邮寄、快递、运输部门、公司或其雇

员/分支机构，则视为拍卖人已退回该拍卖品，同时应视为委托人已领取该拍卖品。

第三十四条 知情责任
委托人有权利和义务通过参加拍卖会或前来查询等方式主动了解拍卖品交易情况，拍卖人不承担主动

告知义务。

第三十五条 税项
委托人所得的拍卖收益应向政府纳税。有关法律规定拍卖人有代扣代缴义务的，拍卖人将依照法律规

定执行，委托人应承担相应税费并协助办理所有手续。

第四章 关于竞买人和买受人

第三十六条 竞买登记
参加竞买应在拍卖日前按照拍卖人的要求办理登记手续，以取得拍卖活动的竞买权，成为竞买人。

竞买人为自然人的，应在拍卖日前凭身份证、护照等有效身份证件填写并签署登记文件，领取竞买号

牌；竞买人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应在拍卖日前凭有效的注册登记文件、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或者

合法的授权委托手续填写并签署登记文件，领取竞买号牌。竞买人对其领取的竞买号牌应妥善保管，

不得出借或转让。在竞买人擅自出借或转让竞买号牌或者未先行向拍卖人书面报失的情况下，竞买人

对持有其竞买号牌的行为人的竞买行为承担责任。

第三十七条 委托代理竞买
竞买人应亲自出席拍卖会。特殊情况不能出席的，也可委托代理人参加竞买。委托代理人参加拍卖活

动，应在办理竞买人登记手续同时按照拍卖人要求提供代理竞买的委托书和代理人的身份证、护照等

有效身份证件，并经拍卖人以书面形式认可竞买人之代理人身份，否则参加竞买的行为人当然被视为

竞买人本人。

代理无民事行为能力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参加竞买或进行虚假代理等恶意参加竞买的行为，均由

行为人自行承担买受人的责任。

第三十八条 保证金
竞买人参加拍卖活动，应在领取竞买号牌前交纳保证金，保证金的具体数额由拍卖人在拍卖日前公

布。竞买人未能购得拍卖品，则保证金在拍卖日后七个工作日内全额无息返还竞买人；竞买人购得拍

卖品，则保证金抵扣购买价款，如有余额在竞买人领取拍卖品时返还。

第三十九条 委托拍卖人代理竞买
竞买人委托拍卖人竞买，应在拍卖活动举行前与拍卖人签订委托竞买协议，办理委托手续，向拍卖人

出具书面委托竞买授权书，支付保证金。竞买不成功的，拍卖人不收取任何服务费。

第四十条 委托竞买之免责
拍卖人及职员对代理竞买过程中出现的过失、疏忽、竞买未成功或无法代为竞买不承担责任。

第四十一条 委托解除
委托竞买人如要解除委托竞买协议，应在拍卖活动举行前书面通知拍卖人。

第四十二条 委托在先原则
两个或两个以上委托竞买人以相同委托竞买价对同一拍卖品竞买成功，则最先同拍卖人签订委托代理

竞买协议者为成功竞买者。

第四十三条 成交
竞买人以最高应价经拍卖师落槌或者以其他方式确认成交时，则竞买人成功竞买拍卖品，成为买受

人，买受人须当场签署成交确认书。

第四十四条 成交价款及佣金
买受人应在成交当场向拍卖人付清成交价款并支付相当于成交价百分之十五的佣金及其他各项费用等

所有购买价款。买受人如不能当场付清成交价款及佣金等购买价款的，应当场支付不少于成交价百分

之三十的预付款，其余款项于拍卖成交日起七日内（含成交日）一次付清。

买受人在当次拍卖活动中累计购买拍卖品三件以上（包含三件）或者购买价款累计超过伍佰万元的，

未能当场付清款项又不支付百分之三十预付款时，仍要继续参加拍卖人举行的拍卖活动的，拍卖人有

权要求买受人当场支付不低于已购拍卖品购买价款的百分之二十的履约保证金。该买受人拒绝支付

的，拍卖人有权拒绝其继续参与竞买，有权当场撤销与其之前的拍卖交易并将拍卖品重新拍卖。

买受人同意本公司按照本规则第二十九条规定向委托人收取佣金及其他各项费用。

第四十五条 支付币种
所有价款应以拍卖人指定的货币支付，如买受人以拍卖人指定的货币以外的其他货币支付，应按买受

人与拍卖人约定的汇价折算或按照中国人民银行于买受人付款日前一工作日公布的人民币与该币种的

汇价折算。拍卖人为将买受人所支付之该种外币兑换成人民币所发生的所有银行手续费和其它费用，

均由买受人承担。

第四十六条 领取拍卖品
买受人应在付清购买价款后当日领取或受让拍卖品，至迟不超过付清价款后七日。买受人未付清购买

价款的，无权领取或者受让拍卖品。

第四十七条 所有权及风险转移
买受人全额支付购买价款后，方可获得拍卖品的所有权。

拍卖品的风险在拍卖成交日起（含成交日）满七日，或买受人领取所购拍卖品后，或向本公司付清全

部购买价款后（以较早发生日期为准）转移至买受人由买受人承担。

第四十八条 逾期付款责任
若买受人未能按照本规则规定及时付清购买价款，则拍卖人可以采取下列一种或多种措施：

（一）买受人未在本规则规定期限内付清购买价款的，所交保证金不予退还。

（二）买受人超过规定付款期限三十日仍未付款的，拍卖人要求买受人继续履行拍卖交易的，买受人

向拍卖人支付逾期付款部分每日万分之五的逾期付款违约金，直至买受人付清全部款项之日

止；拍卖人要求解除拍卖交易的，买受人向拍卖人支付相当于佣金和成交价之和的百分之二十

的违约金，解除拍卖交易，且所交保证金不予退还。

（三）买受人超过规定付款期限三十日仍未付款，买受人未承担上述违约责任的情况下，拍卖人可以

撤销向同一买受人拍出的任何拍卖交易，保留向买受人追究因撤销交易所造成的损失权利；亦

可并用或单独使用留置，留置拍卖人向同一买受人拍卖的任何拍卖品，以及由拍卖人因任何原

因占有买受人的任何其他财产权利。留置期间发生的一切费用、风险由买受人承担。拍卖人有

权依法处分留置物，处分留置物所得不足抵偿应付价款的，本公司有权另行追索。

（四）自始无实际履约意思或无实际履约能力而恶意参与竞买的买受人，在拍卖活动中累计购买拍品三件

以上（包含三件）或者购买价款累计超过壹佰万元，致使拍卖人和其它竞买人丧失签订拍卖合同

机会且在拍卖成交日起三个月之内全部未履行的，视为诈骗，拍卖人有权追究买受人刑事责任。

第四十九条 逾期领取或受让拍卖品责任
（一）买受人因未按时付清购买价款不能领取或受让拍卖品，或者虽付清价款但未按时领取或受让拍卖

品的，应当承担逾期领取或受让拍卖品责任。逾期领取或受让拍卖品，拍卖人向买受人收取成交

价每日千分之一的保管费、搬运费等，并由买受人承担拍卖品的搬运、储存及保险等费用和拍卖

品的毁损、灭失风险。即使该拍卖品仍由拍卖人或其他当事人代为保存，拍卖人或其他当事人对

任何原因所致的该拍卖品的毁损、灭失不承担责任。

（二）若买受人迟延领取或受让拍卖品超过三十日，拍卖人有权以公开拍卖或其他出售方式按拍卖人认为

合适的条件出售该拍卖品，而且出售价格可以低于成交价。买受人除应当支付第一次拍卖中买受人

和委托人双方应当支付的佣金及其他各项费用外，还应支付再次拍卖中买受人应支付的佣金及其他

各项费用或以其他方式出售该拍卖品的所有费用。拍卖人有权从出售收益中扣除买受人应支付的所

有费用，如有余款由买受人自行领取，所得款项不足以抵扣购买价款的差额由买受人支付。

第五十条 包装及搬运
拍卖人应买受人要求代为包装及处理购买的拍卖品，仅应视为拍卖人对买受人提供的服务，拍卖人可

酌情决定是否提供此项服务，若因此发生任何损失均由买受人自负。

第五十一条 拍卖品出境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及其他法律、法规规定，限制带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境的拍卖

品，拍卖人将在拍卖图录中或拍卖会现场予以说明，买受人应根据国家有关规定自行办理出境手续。

第五章 其他

第五十二条 通讯登记
委托人和竞买人应当将有效、固定、准确的通讯联络方式登记为拍卖人要求登记的有效通讯方式作为

通知及联系途径。以邮递方式发出的，交付邮递部门时视为通知之日；以传真方式发出的，发送传真

之日为通知之日。

若通讯方式发生变更，应立即书面告知拍卖人，登记无效的通讯方式或通讯方式变更后没有及时告知

拍卖人，致使拍卖人无法通知或联系相关当事人的，拍卖人不承担责任。本公司可按照原登记的通讯

地址和方式发出通知，从通知发出之日视为收到。

第五十三条 争议解决
因参加拍卖人举办的拍卖活动而发生的任何争议，应当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向拍卖人所在地人

民法院提起诉讼。

第五十四条  修改和解释
本规则在施行过程中如有修改，拍卖活动适用最新版本规则，未通知委托人和买受人的除外。拍卖人

有权对本规则进行解释，并有权解释和处理本规则以外的特殊问题和未尽事宜。

第五十五条  规则适用
本规则为当事人之间合约的一部分，除违反拍卖法及相关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外，应优先适用本规

则。本规则没有规定的，适用有关法律规定。本规则和相关法律均无规定的，适用国内行业惯例或国

际惯例。国内惯例和国际惯例不一致的，以国内惯例为准。

第五十六条 施行时间
本规则于2012年9月1日开始施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拍卖法

第四十三条 拍卖人认为需要对拍卖标的进行鉴定的，可以进行鉴定。 

鉴定结论与委托拍卖合同载明的拍卖标的状况不相符的，拍卖人有权要求变更或

者解除合同。 

第四十四条 委托拍卖合同应当载明以下事项： 

（一）委托人、拍卖人的姓名或者名称、住所； 

（二）拍卖标的的名称、规格、数量、质量； 

（三）委托人提出的保留价； 

（四）拍卖的时间、地点； 

（五）拍卖标的交付或者转移的时间、方式； 

（六）佣金及其支付的方式、期限； 

（七）价款的支付方式、期限； 

（八）违约责任； 

（九）双方约定的其他事项。 

第二节 拍卖公告与展示 

第四十五条 拍卖人应当于拍卖日七日前发布拍卖公告。 

第四十六条 拍卖公告应当载明下列事项： 

（一）拍卖的时间、地点； 

（二）拍卖标的； 

（三）拍卖标的展示时间、地点； 

（四）参与竞买应当办理的手续； 

（五）需要公告的其他事项。 

第四十七条 拍卖公告应当通过报纸或者其他新闻媒介发布。 

第四十八条 拍卖人应当在拍卖前展示拍卖标的，并提供查看拍卖标的的条件及

有关资料。 

拍卖标的的展示时间不得少于两日。 

第三节 拍卖的实施 

第四十九条 拍卖师应当于拍卖前宣布拍卖规则和注意事项。 

第五十条 拍卖标的无保留价的，拍卖师应当在拍卖前予以说明。 

拍卖标的有保留价的，竞买人的最高应价未达到保留价时，该应价不发生效力，

拍卖师应当停止拍卖标的的拍卖。 

第五十一条 竞买人的最高应价经拍卖师落槌或者以其他公开表示买定的方式确

认后，拍卖成交。 

第五十二条 拍卖成交后，买受人和拍卖人应当签署成交确认书。 

第五十三条 拍卖人进行拍卖时，应当制作拍卖笔录。拍卖笔录应当由拍卖师、

记录人签名；拍卖成交的，还应当由买受人签名。 

第五十四条 拍卖人应当妥善保管有关业务经营活动的完整账簿、拍卖笔录和其

他有关资料。 

前款规定的账簿、拍卖笔录和其他有关资料的保管期限，自委托拍卖合同终止之

日起计算，不得少于五年。 

第五十五条 拍卖标的需要依法办理证照变更、产权过户手续的，委托人、买受

人应当持拍卖人出具的成交证明和有关材料，向有关行政管理机关办理手续。 

第四节 佣金 

第五十六条 委托人、买受人可以与拍卖人约定佣金的比例。 

委托人、买受人与拍卖人对佣金比例未作约定，拍卖成交的，拍卖人可以向委托

人、买受人各收取不超过拍卖成交价百分之五的佣金。收取佣金的比例按照同拍

卖成交价成反比的原则确定。 

拍卖未成交的，拍卖人可以向委托人收取约定的费用；未作约定的，可以向委托

人收取为拍卖支出的合理费用。 

第五十七条 拍卖本法第九条规定的物品成交的，拍卖人可以向买受人收取不超

过拍卖成交价百分之五的佣金。收取佣金的比例按照同拍卖成交价成反比的原则

确定。 

拍卖未成交的，适用本法第五十六条第三款的规定。

 
第五章 法律责任 

第五十八条 委托人违反本法第六条的规定，委托拍卖其没有所有权或者依法不

得处分的物品或者财产权利的，应当依法承担责任。拍卖人明知委托人对拍卖的

物品或者财产权利没有所有权或者依法不得处分的，应当承担连带责任。 

第五十九条 国家机关违反本法第九条的规定，将应当委托财产所在地的省、自

治区、直辖市的人民政府或者设区的市的人民政府指定的拍卖人拍卖的物品擅自

处理的，对负有直接责任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给

国家造成损失的，还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第六十条 违反本法第十一条的规定，未经许可登记设立拍卖企业的，由工商行

政管理部门予以取缔，没收违法所得，并可以处违法所得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的

罚款。 

第六十一条 拍卖人、委托人违反本法第十八条第二款、第二十七条的规定，未

说明拍卖标的的瑕疵，给买受人造成损害的，买受人有权向拍卖人要求赔偿；属

于委托人责任的，拍卖人有权向委托人追偿。 

拍卖人、委托人在拍卖前声明不能保证拍卖标的的真伪或者品质的，不承担瑕疵

担保责任。 

因拍卖标的存在瑕疵未声明的，请求赔偿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一年，自当事人知道

或者应当知道权利受到损害之日起计算。 

因拍卖标的存在缺陷造成人身、财产损害请求赔偿的诉讼时效期间，适用《中华

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和其他法律的有关规定。 

第六十二条 拍卖人及其工作人员违反本法第二十二条的规定，参与竞买或者委

托他人代为竞买的，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对拍卖人给予警告，可以处拍卖佣金一

倍以上五倍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吊销营业执照。 

第六十三条 违反本法第二十三条的规定，拍卖人在自己组织的拍卖活动中拍卖

自己的物品或者财产权利的，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没收拍卖所得。 

第六十四条 违反本法第三十条的规定，委托人参与竞买或者委托他人代为竞买

的，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可以对委托人处拍卖成交价百分之三十以下的罚款。 

第六十五条 违反本法第三十七条的规定，竞买人之间、竞买人与拍卖人之间恶

意串通，给他人造成损害的，拍卖无效，应当依法承担赔偿责任。由工商行政管

理部门对参与恶意串通的竞买人处最高应价百分之十以上百分之三十以下的罚

款；对参与恶意串通的拍卖人处最高应价百分之十以上百分之五十以下的罚款。 

第六十六条 违反本法第四章第四节关于佣金比例的规定收取佣金的，拍卖人应

当将超收部分返还委托人、买受人。物价管理部门可以对拍卖人处拍卖佣金一倍

以上五倍以下的罚款。 

 
第六章 附则 

第六十七条 外国人、外国企业和组织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委托拍卖或者参加

竞买的，适用本法。 

第六十八条 本法施行前设立的拍卖企业，不具备本法规定的条件的，应当在规

定的期限内达到本法规定的条件；逾期未达到本法规定的条件的，由工商行政管

理部门注销登记，收缴营业执照。具体实施办法由国务院另行规定。 

第六十九条 本法自1997年1月1日起施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拍卖法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了规范拍卖行为，维护拍卖秩序，保护拍卖活动各方当事人的合法权

益，制定本法。 

第二条 本法适用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拍卖企业进行的拍卖活动。 

第三条 拍卖是指以公开竞价的形式，将特定物品或者财产权利转让给最高应价

者的买卖方式。 

第四条 拍卖活动应当遵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遵循公开、公平、公正、诚实

信用的原则。 

第五条 国务院负责管理拍卖业的部门对全国拍卖业实施监督管理。 

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人民政府和设区的市的人民政府负责管理拍卖业的部门对

本行政区域内的拍卖业实施监督管理。

 
第二章 拍卖标的 

第六条 拍卖标的应当是委托人所有或者依法可以处分的物品或者财产权利。 

第七条 法律、行政法规禁止买卖的物品或者财产权利，不得作为拍卖标的。 

第八条 依照法律或者按照国务院规定需经审批才能转让的物品或者财产权利，

在拍卖前，应当依法办理审批手续。 

委托拍卖的文物，在拍卖前，应当经拍卖人住所地的文物行政管理部门依法鉴

定、许可。 

第九条 国家行政机关依法没收的物品，充抵税款、罚款的物品和其他物品，按

照国务院规定应当委托拍卖的，由财产所在地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人民政府

和设区的市的人民政府指定的拍卖人进行拍卖。 

拍卖由人民法院依法没收的物品，充抵罚金、罚款的物品以及无法返还的追回物

品，适用前款规定。

 
第三章 拍卖当事人 

第一节 拍卖人 

第十条 拍卖人是指依照本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设立的从事拍卖活动

的企业法人。 

第十一条 拍卖企业可以在设区的市设立。设立拍卖企业必须经所在地的省、自

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负责管理拍卖业的部门审核许可，并向工商行政管理部门

申请登记，领取营业执照。 

第十二条 设立拍卖企业，应当具备下列条件： 

（一）有一百万元人民币以上的注册资本； 

（二）有自己的名称、组织机构、住所和章程； 

（三）有与从事拍卖业务相适应的拍卖师和其他工作人员； 

（四）有符合本法和其他有关法律规定的拍卖业务规则； 

（五）符合国务院有关拍卖业发展的规定； 

（六）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 

第十三条 拍卖企业经营文物拍卖的，应当有一千万元人民币以上的注册资本，

有具有文物拍卖专业知识的人员。 

第十四条 拍卖活动应当由拍卖师主持。 

第十五条 拍卖师应当具备下列条件： 

（一）具有高等院校专科以上学历和拍卖专业知识； 

（二）在拍卖企业工作两年以上； 

（三）品行良好。 

被开除公职或者吊销拍卖师资格证书未满五年的，或者因故意犯罪受过刑事处罚

的，不得担任拍卖师。 

第十六条 拍卖师资格考核，由拍卖行业协会统一组织。经考核合格的，由拍卖

行业协会发给拍卖师资格证书。 

第十七条 拍卖行业协会是依法成立的社会团体法人，是拍卖业的自律性组织。

拍卖行业协会依照本法并根据章程，对拍卖企业和拍卖师进行监督。 

第十八条 拍卖人有权要求委托人说明拍卖标的的来源和瑕疵。 

拍卖人应当向竞买人说明拍卖标的的瑕疵。 

第十九条 拍卖人对委托人交付拍卖的物品负有保管义务。 

第二十条 拍卖人接受委托后，未经委托人同意，不得委托其他拍卖人拍卖。 

第二十一条 委托人、买受人要求对其身份保密的，拍卖人应当为其保密。 

第二十二条 拍卖人及其工作人员不得以竞买人的身份参与自己组织的拍卖活

动，并不得委托他人代为竞买。 

第二十三条 拍卖人不得在自己组织的拍卖活动中拍卖自己的物品或者财产

权利。 

第二十四条 拍卖成交后，拍卖人应当按照约定向委托人交付拍卖标的的价款，

并按照约定将拍卖标的移交给买受人。 

第二节 委托人 

第二十五条 委托人是指委托拍卖人拍卖物品或者财产权利的公民、法人或者其

他组织。 

第二十六条 委托人可以自行办理委托拍卖手续，也可以由其代理人代为办理委

托拍卖手续。 

第二十七条 委托人应当向拍卖人说明拍卖标的的来源和瑕疵。 

第二十八条 委托人有权确定拍卖标的的保留价并要求拍卖人保密。 

拍卖国有资产，依照法律或者按照国务院规定需要评估的，应当经依法设立的评

估机构评估，并根据评估结果确定拍卖标的的保留价。 

第二十九条 委托人在拍卖开始前可以撤回拍卖标的。委托人撤回拍卖标的的，

应当向拍卖人支付约定的费用；未作约定的，应当向拍卖人支付为拍卖支出的合

理费用。 

第三十条 委托人不得参与竞买，也不得委托他人代为竞买。 

第三十一条 按照约定由委托人移交拍卖标的的，拍卖成交后，委托人应当将拍

卖标的移交给买受人。 

第三节 竞买人 

第三十二条 竞买人是指参加竞购拍卖标的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 

第三十三条 法律、行政法规对拍卖标的的买卖条件有规定的，竞买人应当具备

规定的条件。 

第三十四条 竞买人可以自行参加竞买，也可以委托其代理人参加竞买。 

第三十五条 竞买人有权了解拍卖标的的瑕疵，有权查验拍卖标的和查阅有关拍

卖资料。 

第三十六条 竞买人一经应价，不得撤回，当其他竞买人有更高应价时，其应价

即丧失约束力。 

第三十七条 竞买人之间、竞买人与拍卖人之间不得恶意串通，损害他人利益。 

第四节 买受人 

第三十八条 买受人是指以最高应价购得拍卖标的的竞买人。 

第三十九条 买受人应当按照约定支付拍卖标的的价款，未按照约定支付价款

的，应当承担违约责任，或者由拍卖人征得委托人的同意，将拍卖标的再行

拍卖。 

拍卖标的再行拍卖的，原买受人应当支付第一次拍卖中本人及委托人应当支付的

佣金。再行拍卖的价款低于原拍卖价款的，原买受人应当补足差额。 

第四十条 买受人未能按照约定取得拍卖标的的，有权要求拍卖人或者委托人承

担违约责任。 

买受人未按照约定受领拍卖标的的，应当支付由此产生的保管费用。

 
第四章 拍卖程序 

第一节 拍卖委托 

第四十一条 委托人委托拍卖物品或者财产权利，应当提供身份证明和拍卖人要

求提供的拍卖标的的所有权证明或者依法可以处分拍卖标的的证明及其他资料。 

第四十二条 拍卖人应当对委托人提供的有关文件、资料进行核实。拍卖人接受

委托的，应当与委托人签订书面委托拍卖合同。 



北京东正2014年春季拍卖会
委托竞买授权书

委托人姓名：	 	 	 	 	 	 	 										 	 	

身份证/护照号码：	 	 	 	 	

地址及邮编：	 	 	 	 	 	

移动电话：	 	 	 	 	 	 	 	 		 	 	

传真：	 	 	 	 	 	 	 						固定电话：	 	 	 	

交纳保证金金额：	 		大写：												 	 	 	 	 	 	 	 	

若未成功竞投，请将已交纳保证金退还至以下帐户：

姓名：						 	 	 	 	 	 	 	 	 	 	 																																				

开户行：													 	 	 	 		 	 	 	 	 	 	 																									

帐号：			 	 	 	 	 	 	 	 	 	 	 	 	 	 	 	 	 	 	 	 	 	 	 			

邮寄或传真至：

北京东正拍卖有限公司

中国北京市朝阳区东三环北路甲19号嘉盛中心1708

邮编：100020

公司电话：+8610-6593 5768/9172/9175/8438

公司传真：+8610-6593 6557

拍卖现场电话：+8610-8529 6457

拍卖现场传真：+8610-8529 6458

人民币账户：

开户名称：北京东正拍卖有限公司

账号：0200204819200016320

开户行：中国工商银行白家庄支行

兹申请并委托北京东正拍卖有限公司就下列编号之拍卖品

及价格代为竞投，并同意如下条款：

一、委托人承诺并同意遵守北京东正拍卖有限公司《拍卖

规则》之各项条款。

二、若竞投成功，须同时缴纳成交价款及成交价款15%的

佣金，北京东正拍卖有限公司对竞投不成功不承担任

何责任。

三、北京东正拍卖有限公司《拍卖规则》之“委托竞买之

免责”条款，均为不可争议之条款；委托人须最迟在

拍卖日前二十四小时签署“委托竞买授权书”并附有

效身份证明文件复印件，同时支付保证金，否则恕不

接受该委托；交纳保证金金额以本公司实际收到的款

项金额为准。

四、北京东正拍卖有限公司对拍卖品真伪及品质不承担瑕

疵担保责任。

五、北京东正拍卖有限公司根据竞价阶梯代为竞投，成交

价格不得高於表列委托价。

本人知悉并接受：

★ 两个或两个以上委托竞买人以相同委托竞买价对同一

拍卖品竞买成功，则按照《拍卖规则》之“委托在先

原则”确定成功竞买者。

★ 北京东正拍卖有限公司仅接受本书面格式的“委托竞

买授权书”。

委托竞买拍品明细表

图录号 	 	 	 拍卖品名称 	出价(人民币)

※此表可复印使用	
委托人签字：																				 	 日期：	

新石器時代

NEOLITHIC PERIOD 約B.C.6500-1700

夏

XIA 約B.C.2100-1600

商 

SHANG DYNASTY 約B.C.1600-1100

周

ZHOU DYNASTY 約B.C.1100-256

 西周 Western Zhou 約B.C.1100-771

 東周 Eastern Zhou B.C.770-256

 春秋 Spring and Autumn Period B.C.770-476

 戰國 Warring States Period B.C.475-221

秦

QIN DYNASTY B.C.221-206

漢

HAN DYNASTY B.C.206-A.D.220

 西漢 Western Han B.C.206-A.D.8

 新王莽 Xin 

 (Wang Mang lnterregnum) A.D.9-23

 東漢 Eestern Han A.D.25-220

三國

THREE KINGDOMS 220-265

 魏 Wei 220-265

 蜀 Shu 221-263

 吳 Wu 222-263

西晉

WESTERN JIN 265-316

東晉十六國

EASTERN JIN AND SIXTEEN KINGDOMS

 東晉 Eastern Jin 317-420

 十六國 Sixteen Kingdoms 304-439

南北朝

SOUTHERN AND NORTHERN DYNASTIES

 南朝 Southern Dynasties

 劉宋 Liu Song 420-479

 南齊 Southern Qi 479-502

 梁 Liang 502-557

 陳 Chen 557-589

 北朝 Northern Dynasties

 北魏 Northern Wei 386-534

 東魏 Eastern Wei 534-550

 北齊 Northern Qi 550-577

 西魏 Western Wei 535-556

 北周 Northern Zhou 557-581

隋 

SUI DYNASTY 581-618

唐

TANG DYNASTY 618-907

五代

FIVE DYNASTIES 907-960

 後梁 Later Liang 907-923

 後唐 Later Tang 923-936

 後晉 Later Jin 936-946

 後漢 Later Han 947-950

 後周 Later Zhou 951-960

 十國 Ten Kingdoms 902-979

遼

LIAO DYNASTY 907-1125

宋

SONG DYNASTY 960-1279

 北宋 Northern Song 960-1127

 南宋 Southern Song 1127-1279

金

JIN DYNASTY 1115-1234

元 

YUAN DYNASTY 1279-1368

明

MING DYNASTY 1368-1644

 洪武 Hongwu 1368-1398

 建文 Jianwen 1399-1402

 永樂 Yongle 1403-1425

 洪熙 Hongxi 1425

 宣德 Xuande 1426-1435

 正統 Zhengtong 1436-1449

 景泰 Jingtai 1450-1456

 天順 Tianshun 1457-1464

 成化 Chenghua 1465-1487

 弘治 Hongzhi 1488-1505

 正德 Zhengde 1506-1521

 嘉靖 Jiajing 1522-1566

 隆慶 Longqing 1567-1572

 萬曆 Wanli 1573-1619

 泰昌 Taichang 1620

 天啟 Tianqi 1621-1627

 崇禎 Chongzhen 1628-1644

清

QING DYNASTY 1644-1911

 順治 Shunzhi 1644-1661

 康熙 Kangxi 1662-1722

 雍正 Yongzheng 1723-1735

 乾隆 Qianlong 1736-1795

 嘉慶 Jiaqing 1796-1820

 道光 Daoguang 1821-1850

 咸豐 Xianfeng 1851-1861

 同治 Tongzhi 1862-1874

 光緒 Guangxu 1875-1908

 宣統 Xuantong 1909-1911

中華民國

REPUBLIC OF CHINA 1912-1949

 洪憲 Hongxian (Yuan Shikai) 1915-1916

中華人民共和國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1949-

中國歷代年表
CHRONOLOGY OF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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